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潘人誠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第14

516號、第15245號、第157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楊○○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其他上訴駁回。

原判決所處拘役部分（即附表一編號6所示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

貳罪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楊○○與代號BQ000-A112224（真實身分詳卷，下稱甲 ）為

前男女朋友，同居於甲 與其兄BQ000-A000000-A（真實身分

詳卷，下稱乙 ）、乙 配偶賴○○（真實身分詳卷，下稱C

女）共同經營之晶○公司（公司真實名稱詳卷，下稱甲公

司，代表人為C女）屏東恆春廠（下稱恆春廠）內，2人具有

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楊○○並在甲

公司恆春廠擔任廠長（至民國112年8月25日止）。其於112

年7月底至8月初與甲 分手，且與甲 、乙 及甲公司股東發

生糾紛，心生不滿而為以下行為：

　㈠楊○○於112年8月25日晚間，得知甲 將獨自駕駛自小客車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由恆春北上前往臺南，為求與甲 復合，竟基於跟蹤騷擾及

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同日20時23分許，騎乘甲公司所有之機

車，趁甲 行經屏東縣車城鄉省道台26線的車城橋(北上內側

車道)，因停等前方紅綠燈而放慢車速時，騎到甲 自小客車

前方擋住其行向，復以手指示甲 靠路邊停車，以此強暴方

式迫使甲 將車子停在車城橋北端下橋處之路邊，並將機車

橫停在甲 自小客車前方，下車敲打自小客車車窗要求甲 開

車門，甲 於慌張中誤將車門解鎖，楊○○趁機打開右前座

車門進入車內坐下，繼以手擋住安全帶扣鈕插座或以手抓住

甲 右手，阻止甲 解開安全帶下車，又以頭部撞擊前擋風及

車窗玻璃、拍打自己頭臉等自殘方式博取甲 同情，及以要

上山或下海選一個方式一起死(同歸於盡)等語脅迫甲 答應

與其復合，嗣並違反甲 之意願，不顧甲 拒絕，強行親吻甲

嘴唇，復以手隔著衣服或伸入衣服內撫摸甲 胸部、下體等

處，甲 不斷央求楊○○，為求脫身乃點頭佯裝答應與楊○

○復合且不會說出今日之事，楊○○始於同日21時19分許，

自行下車騎機車離開。

　㈡楊○○因多次恐嚇取財、求與甲 復合未果，自認已走投無

路，欲報復甲 、乙 及甲公司，復另基於預備殺人、放火之

犯意，於112年9月6日10時43分前先購買附表三編號3、4之

燃料膏、塑膠桶，同日10時43分許至加油站購買新臺幣（下

同）250元之95無鉛汽油裝入前揭塑膠桶，復於同日19時30

分許，雖知悉甲公司恆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乙 等其他不特

定甲公司員工在內，廠內並有諸多如瓦斯桶等易燃物品，如

放火可能導致該廠發生爆炸、燒燬，廠內人員亦有可能因此

失去生命，詎仍攜帶前揭之物及其所有之附表三編號5所示

打火機，駕車前往恆春廠後方空地停放，伺機對該廠放火，

並欲藉此殺害有可能在工廠內之甲 、乙 或其他員工。嗣甲

、乙 因觀看監視器發現楊○○之行蹤而報警，楊○○尚未

著手縱火前即為警方逮捕，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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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甲 、乙 、甲公司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下

稱恆春分局），C女、甲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本件審理範圍：

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表明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原判決

事實）㈢之事實及罪名聲明上訴（含原判決不另為諭知之甲

犯罪事實部分，見原判決第26頁），另就其餘原判決事實

㈠、㈡、㈣至㈧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上訴人即

被告楊○○表明就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及罪名提起上訴，其

餘原判決事實㈠至㈦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二、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原判決事實㈢、㈧等部分，及於罪刑之全

部；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㈦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

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僅及於量刑，其餘犯罪事

實、法條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等量刑所依附之

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

。至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犯罪事實、丙犯罪事實

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上訴，業經確定。

三、又檢察官另主張原判決事實㈣、㈥亦屬上訴範圍等語。惟：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已有明文；而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

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

因此，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以言詞陳述方式所為

關於上訴範圍之聲明，均屬判斷上訴聲明是否明示僅就判決

之一部為之之依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

訴，法院自應調查與科刑相關之事項，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

事實部分，自非本院得為審查之範圍。此外，刑事訴訟法第

361條第2項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

身應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替

代，以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1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三頁



1年度台上字第42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等刑事判決

均同此旨）；則舉重明輕，具體之上訴理由既然不可引用上

訴書狀之其他文書，為特定審判範圍而應表明之上訴聲明，

益加不得以上訴書狀以外之文書代替，僅在上訴書狀所記載

之上訴範圍有所不明，未聲明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

上訴，上訴審法院為確認審理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

務，方應進行闡明，曉諭上訴人以言詞或書面就其上訴範圍

為必要之陳述；反之，如上訴範圍並無不明，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自不容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法院應受上訴範圍聲

明之拘束，進行審判。

　㈡本件檢察官於113年6月5日收受判決後，同日聲明上訴並表

明如上開一、所示之上訴範圍及其上訴之理由，另於上訴期

間屆滿前之113年6月12日提出上訴理由書，仍記載相同之上

訴範圍及其理由，另載述「告訴人甲 、乙 、晶Ｏ公司具狀

請求本檢察官提起上訴，另檢附刑事請求上訴狀1份，請參

酌」，請法院參酌告訴人等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之記載；

嗣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113年8月13日行第一次準備程

序，請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時，檢察官仍陳述詳如上訴書所

載，堪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範圍，確如上開一、所示，且無

不明之情形。

　㈢則檢察官於本院之第二次準備程序時，主張原判決事實㈣之

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在上訴範圍之內，及於本院第四次準備程

序時，再主張原判決事實㈥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屬上訴範圍

（見本院一卷第204、205頁，本院二卷第8頁），然依上開

說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書、上訴理由書所記載之上訴範

圍，既無不明，自亦不許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再行擴

張原上訴之範圍，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

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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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有上開事實欄一、㈠（下稱事實㈠）所示強

制、跟蹤騷擾等犯行，且有事實欄一、㈡（下稱事實㈡）所

示之客觀行為，惟就事實㈠部分否認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

行為，事實㈡部分主觀上並無預備殺人、預備放火之故意，

辯稱：承認原判決所認定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但我只有抓住

甲 右手，沒有親吻、摸下體等違反意願的碰觸；事實㈡部

分，我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甲公司恆春廠，但我沒有下車，

並有確定廠房裡面沒有人，且我去製作筆錄時，有聽到警察

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裡面沒有人等語

（見本院二卷第267、270頁），其辯護人則以：事實㈠部

分，告訴人於第一時間就已報案，卻未提及猥褻之事，唯一

與猥褻有關即證人丙○○所製作的報告，也僅止於被害人對

於觸碰會有想要清潔手部的行為，且證人丙○○也無法說明

此等創痛與本案的關聯性，況被害人縱使有就醫，也無法證

明其有受到侵害，自均無法作為強制猥褻事實的補強證據；

事實㈡部分，預備是要提升犯罪的便利或減低阻礙，但本件

被告僅有開車繞行，且9月份工廠沒有什麼人上班，另據被

告曾擔任廠長的經驗，只要看門口停放的摩托車便知工廠裡

究竟有無人員存在，且因附近交通不便利，就算是住在宿

舍，也一定要騎車代步，又若主張被告是不確定故意又是預

備犯，本質上是在推測被告主觀想法的可能性，自應由檢察

官負舉證責任。另案發時工廠內並無人在，縱使被告有預備

或故意也是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

院二卷第275至276頁）。

　㈡不爭執事實部分

　⒈被告就上揭事實㈠所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

褻行為以外之其餘事實，及事實㈡所示之全部客觀事實，均

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坦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 於警

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C女於警詢及偵查之指訴相符，另

有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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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暨紀錄表、甲 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

擷圖、Google地圖街景、路線圖、檢察官及原審勘驗行車紀

錄器與乙 報案電話錄音筆錄、蒐證照片、加油站監視器影

像翻拍照片、加油之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恆春分局112年9月

6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4張等在

卷足憑，且有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扣案可佐，是此部

分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又被告確有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相關恐嚇訊息予甲 ，除經

被告所坦認外，亦有被告與甲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

圖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㈢事實㈠部分，被告否認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

猥褻之行為，而查：

　⒈證人甲 於112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被告拉著我靠著我的

身體，就親我的嘴巴，摸我的胸部，好像有隔著衣服也有伸

進衣服摸我的胸部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於同年月17日

警詢時指稱：突然間被告強吻我的臉頰和嘴巴…被告用他的

右手摸我的胸部，後來還伸進衣服內摸我的胸部，然後還是

試著要往下面摸，我知道被告一定是要往下面摸，我就把我

的左手伸出來，把被告的手和身體擋開，沒有摸到下面等語

（見警四卷第5頁）；於同年12月29日偵訊時指稱：被告用

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一開始隔著衣服摸跟捏，後來有從我

的衣領伸進去…然後改往我的下體摸，我當天穿裙子，被告

隔著我的裙子摸，有碰到我的下體，最後我用左手去撥開被

告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於113年4月10日審理時證

稱：被告親我的嘴巴、臉頰，同時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還

有伸進去衣服裡面，我有拒絕被告，到後面被告的手伸出來

往我下體的方向要碰觸…被告有碰到我的下體等語（見原審

一卷第390至391頁），就其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時所碰觸之

部位、觸碰方式等細節，固非一致，然就被告確有違反其意

願先為親吻，嗣又撫摸胸部等隱私部位，甚至有繼續往下撫

摸等主要事實，前後均核屬一致，先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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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復證人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時甲

全身發抖一直哭，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被告上車抓她，把

她壓迫在車上等語（見警四卷第12頁，偵一卷第88頁，偵四

卷第218頁，原審一卷第405至406頁），證人即甲公司恆春

廠員工聶ＯＯ（真實身分詳卷，下稱D男）於偵查及原審審

理時亦證稱：案發當時甲 打電話叫我救她，她就是一直

哭，接下來我就打給乙 ，請乙 趕快過去，當時甲 語氣很

驚恐，話講不清楚等語（見偵四卷第217至218頁，原審一卷

第412至414頁），被告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看甲

在哭，應該是害怕我等語（見偵一卷第100至101頁，原審一

卷第104頁），佐以當時甲 已連日收到被告傳送附表二編號

1、2所示將縱火、同歸於盡等恐嚇訊息，及跟蹤騷擾等侵害

（即原判決事實㈠、㈡所示），則甲 此次再度遭遇被告攔

車、阻撓離去、求復合，堪認其於案發當時，正處於極為驚

恐、慌亂的狀態，實難期待甲 能就全部事發經過，均毫無

遺漏地觀察、記憶，並能一次完整、清楚表達。堪認甲 就

相關細節之陳述縱有些許不一，並無違反事理常情，其就主

要事實陳述一致部分，當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⒊又甲 於被告下車後，隨即報案，然未提及遭被告強制猥褻

之事，相關報案文件亦無記載等情，有證人乙 、D男、員警

許宸嘉及林郁顓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仁壽派出所報

案紀錄單、證明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及員警偵查報

告、家庭暴力通報表等文件附卷可明；嗣甲 委任律師為告

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撰寫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等相關犯

行之刑事告訴狀，於112年9月20日當庭向檢察官提出等節，

亦有112年9月20日偵查筆錄及刑事告訴狀等在卷可憑（見偵

四卷第45至46、57至65頁），堪認甲 於112年8月25日報案

當下並未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遲至112年9月18日前方

委由告訴代理人代寫狀紙並提出申告；而檢察官於112年9月

20日當庭收受書狀後，於112年10月6日始就甲 何以至112年

9月18日才提及強制猥褻乙節訊問甲 ，甲 並稱：向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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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時有陳述過本案相關過程，但那時很慌，沒有講那麼多

等語（見偵一卷第88頁），甲 另於113年10月17日向警局就

強制猥褻之事提出告訴稱：報案當時有提及攔車、搥打窗子

等強制行為，但又怕報了之後被告會有刑責，還在猶豫是否

報案，現在決定要告他了，因為他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傷害行

為，包括傷害我的孩子、把孩子帶走等語（見警四卷第4、8

頁），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說如果他下車了，

要我不要跟任何人講剛才發生的事，我只能答應他，所以他

就下車離開了；報案時我因為太緊張，連警察詢問我基本資

料都講不好，無法形容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加上我不懂要像

這樣敘述的很清楚，所以只是很簡單的講重點，沒有細項的

描述，且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何處理，只是先去備案等語（見

偵四卷第216頁，原審一卷第390、393至394頁），輔以附表

二編號3所示被告於次日傳送「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

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

事情搞大」等訊息，足見甲 於報案當下，因處於驚恐、慌

亂且不知所措，且曾答應被告不可告訴他人，其既需向警察

求救並避免再受侵害，又怕觸怒被告，因而在第一時間僅有

簡單描述情節較為輕微之事實，加以報案時所接觸之乙 、D

男及2名員警均為男性，甲 因而未將此難以啟齒之私密事即

時告知，亦未顯然悖於常情；復自被告因對甲 為一連串的

侵害行為，於112年9月6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告訴代

理人於112年9月18日為甲 撰寫上開刑事告訴狀時，亦得見

甲 於被告受羈押後始決意全盤托出，進而向告訴代理人陳

述相關案情並提出書狀，更足以佐證甲 上開所述因還不知

道做何處理，只是先備案，因被告後續連串的傷害行為，始

決定提出告訴等語，核符真實。

　⒋再者，甲 於遭被告連日傳送恐嚇訊息、強制攔車、以各種

方式跟蹤騷擾、深夜侵入工廠、持兇器攻擊、抓扯頭髮等直

接、間接之侵害行為後，因情緒焦慮、憂鬱、驚恐、食慾下

降及失眠之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自112年9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八頁



18日起前往就醫，及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心理諮商等

情，有甲 之佳欣診所函文及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社會

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諮詢預定與紀錄表（下稱

諮詢紀錄表）、旅行心理治療所諮商摘要報告（下稱諮商報

告）等在卷可憑，顯見甲 於案發後，確已產生嚴重之身心

創傷，而堪認定。

　⒌上開佳欣診所函文以：甲 於112年9月18日至本院就診，自

述因前員工賭博欠債離職後，仍持續恐嚇且拿刀威脅個案，

個案感到驚恐、焦慮，且夜間失眠，碰到與事件相關情境

（辦公室）會有迴避現象等語（見原審一卷第93頁）；諮詢

紀錄表記載略以：被告曾對甲 有多次恐嚇及傷害行為，暴

力樣態如：以機車阻擋汽車、強闖個案辦公場所並破壞玻

璃、強扯頭髮致個案受傷，或車上裝載汽油桶及酒精膏至工

作場所揚言縱火，以社群軟體恐嚇等語（見原審一卷第209

頁），雖可認定甲 之創傷反應與被告所為本案連串侵害行

為之關聯性甚強，然上開函文或紀錄，均未提及甲 有於診

治時陳述遭強制猥褻之經過。就此部分，證人甲 於偵查中

陳稱：案發後我有去看身心科，但不是針對此事（強制猥

褻），當時我常半夜驚醒、無法獨處、害怕開車，但跟醫生

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因醫生不像檢察官這樣問我，我也不願

想起這一段，就沒有描述等語（見偵一卷第89頁），得見甲

前往就診，係為解決所面臨之身心問題，並非在於指訴被

告，又因被告對其侵害之行為次數、態樣多重，所造成的創

傷結果亦屬多元，甲 實無從（亦無需）每一次都詳述造成

其身心創傷之完整過程或心理狀況，此由上開佳欣診所函文

與諮詢紀錄表所記載甲 自述之侵害行為亦有不同，亦得見

一斑。

　⒍況甲 除上開身心適應障礙外，上開諮商報告已載明：甲 被

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

觸碰，而引起不舒服之感受，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

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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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原審一卷第351至354頁）；另證人即當時為甲 諮商之

心理師李佳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共為甲 諮商過6次，當時

甲 有陳述自己變得不敢開車，因看到橘色的車就讓她想起

被告追車的影像，進而引發恐慌及焦慮的情緒，影響行車安

全；且提及不敢接觸其他男性，懼怕他人身體接觸，因為會

讓甲 想起自己曾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觸碰，也會有不自覺清

潔身體的情形；另提過被告拿斧頭及器械衝到工廠想傷害

她，此畫面讓她歷歷在目，所以會警覺陌生男子的靠近，因

過度警覺而難以工作，且影響親子關係。依諮商過程中的觀

察，甲 陳述其與被告在車內，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肢體觸碰

時，會不停的抓手指、身體蜷縮、抱著抱枕，表現出焦慮及

緊張，且語速較快，無法打斷，與甲 在陳述與案件無關之

事時，是不疾不徐、對話坦然自若明顯不同，可見此事對甲

是很有影響力；又因諮商的目標是放在甲 的身心狀況及情

緒調節，我們很少提到案情細節，我沒有太多的詢問等語

（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2、174至175、177頁），亦核與證

人甲 上開所稱沒跟醫生講得很清楚，也不願回想這一段等

語至為相符，足認甲 於接受心理諮商過程中，除提及其他

行為外，亦有提及遭被告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且因而產生身

心狀態之不適，惟因心理諮商之目的在於調節甲 之身心狀

況，證人丙○○並未深究違反意願碰觸之發生細節。再者，

相較於被告犯強制猥褻侵害甲 之個人性自主法益，被告對

甲 的侵害行為，尚有其他更甚者，迭如前述；而其所受懼

怕接觸男性、與他人身體接觸、不自覺清潔身體等心理障

礙，相較於驚恐、焦慮、夜間失眠等創傷症，顯然情節較

輕，則甲 於就診求助時，較專注於情節較重者，而較少提

及遭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亦合乎事理常情。復自相關治療過

程，甲 從未刻意提及此部分細節，當可排除甲 有杜撰虛構

事實之可能性，且被告對甲 之侵害行為遍及生命、身體、

財產、自由等諸多法益，甲 亦無再行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

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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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⒎再觀上開諮商報告記載、證人丙○○之證述，當甲 被他人

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

碰，引起不舒服之感受，而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

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情，亦

得見甲 此部分之身心不適感，與曾遭被告強制猥褻（違反

意願之碰觸）之行為具有高度密切相關，堪認應係遭被告強

制猥褻所致，而足以補強上開甲 所為指訴之可信性。

　⒏此外，甲 與被告為前男女朋友，被告不甘分手已屢次傳送

如附表二所示恐嚇訊息予甲 ，此次案發時又無旁人在場，

依其2人當時的之情感糾葛情形，被告為求復合而對甲 為強

制猥褻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與合理性；復本件除證人甲

之一致陳述外，並有證人丙○○之證述，及佳欣診所函文、

診斷證明書、諮詢紀錄表、諮商報告等文書，與證人乙 、D

男所見聞案發後甲 之情狀等事證可資憑佐，堪認甲 指訴被

告有如事實㈠所指強制猥褻等犯行，確與真實相符。

　㈣事實欄㈡部分，被告坦承客觀行為，否認主觀犯意，經查：

　⒈按「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

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

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

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等均屬之。是預備

犯罪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備實現未來特定犯

罪之意思，及客觀行為是否已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

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以斷。另按犯罪之主觀要素，存

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有賴外在、客觀之

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綜合全部卷證資料為整體之觀

察，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先予敘明。

  ⒉被告自112年8月14日起至同年9月2日止多次以放火、殺害等

語恐嚇（取財）、跟蹤騷擾甲 等經原判決事實㈠、㈡、

㈣、㈤、㈦及上開事實㈠，與此期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4所

示之「恐嚇訊息內容」欄所示之文字訊息，向甲 傳達欲以

汽油放火殺害甲 、乙 或其家人、工廠，或欲同歸於盡等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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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通知外，更於112年9月6日攜帶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至甲公司恆春廠前之期間，傳送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文字

訊息及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而更為頻繁且激烈地傳

達前揭放火、殺害等意圖；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

傳「我一定讓你們死」是因為情緒，有想過，但我到了，沒

有勇氣下車跟下手；我那時候工作沒了、家裡不接受我、身

上也沒有錢，腦袋裡都是不好的情緒；我有空想等語（見原

審一卷第49、448頁），均足顯示被告主觀上確有希望以在

甲公司恆春廠放火之方式，達其殺害甲 、乙 、工廠內員工

或同歸於盡等目的，先堪以認定。

　⒊又被告自承甲公司恆春廠為其與甲 曾經同居之處，甲 常出

現在恆春廠，知其悉廠內復有諸多易燃物品等語（見原審一

卷第139、143、452頁），堪認被告當可預見倘若放火，將

可引燃廠內易燃物而爆炸，並有可能剝奪甲 、乙 及其他工

廠員工之性命，亦堪認定。

　⒋被告辯稱：我只是想嚇嚇甲 ，因已傳送車上放置放火工具

之照片，又故意前往現場、在附近繞行，讓甲 等人從監視

器上看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1至272頁）。然而，證人甲

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傳汽油桶的照片給我後，我

就跟乙 說，並輪流看監視器，我看到被告是從工廠後面的

小路進來，快到工廠時把車頭燈關掉等語（見警一卷第15至

18頁，原審一卷第395至397頁），核與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甲 跟我說被告有向其表示要破壞炸掉工廠，我們

很緊張，幾乎每天都在看監視器，當天約19時有一臺車，開

進來就突然把燈關掉然後繼續開，我覺得是被告等語（見原

審一卷第408至409頁），互為一致，堪認被告至案發現場

時，除在附近觀察外，並於進入工廠後方空地時，刻意關燈

而有掩人耳目之舉，與其所陳是故意要嚇甲 、讓甲 等人看

見等語顯然不符，且與其上開所陳係因沒有勇氣下車及下手

等語齟齬；抑有進者，如被告僅有恐嚇、並無下手實施放火

及殺人之意，大可讓恆春廠之員工見聞其有攜帶放火工具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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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亦無需一再觀察員工是否已離開（如後述），益見其相

關辯解相互衝突、矛盾，均難採信。

　⒌被告另辯稱：已確認過工廠內已無人在，當時有先在距離工

廠不到幾百公尺的加油站觀察員工進出情形，該處可以看到

工廠的小門，有看到最後兩名員工關上小門離開，但因警察

來了就先離開，之後回去繼續繞行，並回到空地（即查獲

處），要離開時警察就到場了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272

至273頁）；且案發當日之最後一名下班員工詹智清，係於1

7時27分打卡下班，該日亦無人加班，亦有甲公司恆春廠112

年9月員工出勤之班表在卷可憑(本院二卷第45、95至157

頁)，固可疑本件被告為警查獲時，恆春廠內已無人在內。

然而，被告所稱以在數百公尺處觀察工廠人員進出之方式，

得否確認工廠內確無人在內，已非無疑；再者，被告於原判

決事實㈣之112年9月2日侵入甲公司恆春廠時，原本計畫要

進入破壞廠內的機台，走過去發現甲 在裡面（另有D男），

遂一時失控拿鐵鎚把玻璃打破、進入辦公室內，繼而胡亂攻

擊甲 等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本院一

卷第249至250頁），則被告本即知悉甲 平日極有可能在

內，且其前於9月2日侵入時，並未自工廠之外觀得知廠內尚

有甲 、D男等人在內，乃於進入時方知悉，則被告此次於9

月6日再次侵入時，當非無法預見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其他

員工存在，且自工廠外觀察亦無法完全確認；佐以被告自承

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

所以我認為廠房內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頁），益

證被告於本件案發當時，並無法確信工廠內是否尚有人在，

而係聽聞警察提及對方從高雄趕來，始得以判斷並為相應之

抗辯，是被告此等已確認工廠內無人之辯解，亦難認可採。

　⒍此外，辯護人一再以工廠內客觀上無人在場，被告犯罪之客

體為現無人所在之建築物，本件應屬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

罪等語。然而，被告於著手放火（殺人）之行為前，相關構

成要件事實尚無實現之可能，行為人僅需基於特定犯罪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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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而為預備之行為，即足以當之；至行為人嗣後是否果然著

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當時建築物內客觀上是否確實有

人存在，則屬不同事實應如何評價之問題，與本案無關，併

此指明。

　⒎從而，自被告最初僅言語恐嚇，因無預期效果而言行漸趨激

烈，更於案發當日購買工具，並積極攜至恆春廠，伺機行

動，堪認被告上開放火、殺人等犯罪意念，非但溢於言表，

更是付諸行動，充分展現其主觀想法，並已積極創設其得以

下手實施殺人、放火等犯罪實現之條件，足認其確有預備以

放火方式危害甲 、乙 或工廠內員工之殺人或放火之主觀故

意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

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關於論罪法條之說明：

　⒈被告與甲 前有同居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

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同時

亦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條款之罪並無罰則規

定，是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家庭暴力罪，容有未洽，惟經告知被告可

能涉此部分罪名，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

　⒉又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罪，本質上已含有強制罪或

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內涵，是若行為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目

的，所實施強暴、脅迫之手段，縱已達於非法剝奪被害人行

動自由之程度，仍應依強制猥褻罪論處，不得謂其於本罪之

外，又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而無同法第55條

之適用。查被告就事實㈠所示行為，原係為求與甲 復合，

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空下，以攔車、阻撓

甲 解開安全帶、出言恐嚇與自殘等實施強暴、脅迫及非法

剝奪甲 行動自由等非法手段，違反甲 之意願而為事實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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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之猥褻行為，則依上開說明，被告此等對甲 實施猥褻行

為時，所為強暴、脅迫及剝奪甲 行動自由之手段，應就強

制猥褻之犯行綜合評價已足，不再論以強制罪或剝奪他人行

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除強制猥褻、跟蹤騷擾等

犯行外，另構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容有誤

會，爰由本院逕予更正之。

　㈡是核被告所為，於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

褻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跟蹤騷擾罪；事實㈡部

分，係犯刑法第173條第4項預備放火罪、同法第271條第3項

預備殺人罪。

　㈢被告就事實㈠之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強制猥褻、跟蹤

騷擾2罪名；事實㈡部分，被告因自認已走投無路，基於不

確定之故意，欲以放火之方式報復甲 、包含乙 在內之甲公

司員工等人，而同時觸犯預備放火、預備殺人2罪名，均屬

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強制猥

褻罪、預備殺人罪處斷。又事實㈡所示犯行，已非單純對甲

個人為不法侵害，客觀上亦非僅止於恐嚇之抽象行為，且廣

含生命、身體及社會安全等法益，故縱然此部分犯罪時間與

原判決事實㈦有部分重疊，然其行為態樣仍可清楚劃分，於

法律上應視為不同犯意，方足以充分評價，而與事實㈦之犯

行分論併罰；而檢察官及被告就原判決事實㈦部分，均僅就

量刑聲明上訴，爰併予敘明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兩次

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事實㈠部分即原判決事實㈢部分）：

　⒈原審就此部分從一重論以妨害自由罪，予以論罪科刑，及就

強制猥褻行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然有其依據。然而，被

告確有實施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且與妨害自由行為綜合評價

已足，如前所述，原審以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

之行為而不另為無罪諭知，並就跟蹤騷擾罪、非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兩罪，從一重論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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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即有違誤。因此，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罪名及科刑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甲 原為同居伴侶關

係，然其竟不思理性處理彼此間之糾紛與感情問題，詎於與

甲 分手後而為事實㈠所示之行為，侵害甲 身心甚鉅，且受

有如前述之身心創傷，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仍避重就輕否

認犯行，迄今未與甲 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甲

亦無意與被告商談和解或原諒被告，兼衡其如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

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

況（此部分涉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及告訴人、檢察官

之求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㈡駁回部分（事實㈡即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法律部分、事實㈠

以外之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部分）：

　⒈事實㈡之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所為此部分之事實及法條適用情形，業經本院詳敘如

前，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其認

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應予維持。被

告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

予駁回。

　⒉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原判決事實㈧即上開事實㈡部

分）之量刑

　　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

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或不當。查原審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㈠、㈡、㈣

至㈧所論處之罪名，於法定刑範圍內，及就原判決事實㈠、

㈦部分各依未遂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尚未彌補告訴人甲

、乙 、甲公司等所受損害，且告訴人等亦拒絕接受賠償，

與被告坦承部分、否認部分犯行等犯後態度，並逐一敘明各

次犯行量刑輕重所依憑之理由，業已綜合刑法第57條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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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見原審判決書第21至23頁之㈤所載），各判處如附表

一編號1、2、4至8所示之刑，所為量刑應屬允當。被告及辯

護人以：被告之父親於本件上訴後，已願意參與和解，此為

原審量刑時所未呈現之量刑因子，且因被害人要求的和解條

件需一次清償被告積欠之200萬元債務，因而無法達成等

語，請求從輕量刑；檢察官及告訴人等則以：告訴人等擔心

被告出監後，將再次傷害甲 ，希望被告先清償債務再商談

和解事宜，但被告家人提出之條件被害人無法接受；又被告

始終否認預備殺人等犯行，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認已有悔意等

語，請求從重量刑。然而，被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

否認犯行等情，俱為原審量刑時所存在之事由，且經原審判

決詳為審酌並據以量刑，已難認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基礎事實

有何變更。又被告上訴後，被告之父母同意為被告參與調

解，為原審未及審酌，固然屬實，然被告為具完全責任能力

之人，並為本案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被告以外之人縱使同意

參與調解或代理被告履行相關民事責任，實與被告個人之犯

後態度無涉，況依結果而論，被告確實未因他人之協助而與

告訴人等或達成調解或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自無從以其父

母同意參與調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從而，被

告、檢察官均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上訴部

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㈥所示2次侵入他人建築物罪，所處拘

役各55日、40日部分，本院審酌此兩次犯行時間相近、罪質

相同、侵害之法益同一，被告所顯現之人格特質，非難重複

評價程度等總體情狀，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拘役65日，及得以

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⒉至被告所為其餘犯行，分屬得易科或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

刑，本院判決後，部分雖經確定，部分仍得上訴第三審法

院，為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

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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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應認此部分宜待全部罪刑確

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而不宜逕於本判決中合併定其

應執行，併此敘明。

　㈣沒收：

　⒈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均未聲明不服，惟事實㈡部分之上訴

範圍效力，尚及於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爰併審理之。

　⒉被告於事實㈡所示時、地，備妥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伺機著手實行放火、殺人等犯行，且該等物品均為其所有

（見原審一卷第146頁）、供預備犯罪所用；被告雖稱打火

機是自己點菸用等語，然此並無礙於做為本案預備放火、殺

人所用，自應附隨此部分罪刑項下，就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

之物均宣告沒收。又附表三編號3、4之物因具危險性，經檢

察官予以變賣，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

扣押物品變賣證明書及扣案物品照片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

第177至185頁），實無礙其同一性，原審因而予以宣告沒

收，自無不合，應併予維持。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

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一編號1、2、5、6、7、8（即事實㈡）部分均不得上訴。

附表一編號3（即事實㈠）、4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

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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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戴育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

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即原判決主文附表）

編

號

對應事實 原審判決主文

1 原判決事實㈠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

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2 原判決事實㈡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

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3 原判決事實㈢

（即事實㈠部分）

楊○○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

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原判決事實㈣ 楊○○犯攜帶凶器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物沒收。

5 原判決事實㈤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

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6 原判決事實㈥ 楊○○犯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

拾伍日、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

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

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

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鍊壹條沒收，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

額。

7 原判決事實㈦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

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

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8 原判決事實㈧

（即事實㈡部分）

楊○○犯預備殺人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

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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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恐嚇訊息附表）

編

號

時間 恐嚇訊息內容

1 112年 8月 14

日 17時 13分

至同年月15

日5時18分間

（原判決事

實㈠部分）

「三個孩子沒媽媽，至少還有爸爸!我看是沒媽媽好還

是沒爸爸好」、「到時候不要跪著求我，因為我沒有回

頭路!!」、「到時候被我抓到，你跪著求我，也沒有用

了，我他媽的沒退路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最

瘋，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到底可不可以借

支」(重覆數次)、「幹，躲好」、「○○○（甲 姓

名），我今天12點前，我希望能接到你打給我的電話!

千萬不要把我逼瘋，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你

要這樣繼續對我，好好珍惜你跟三個小孩在一起的日子

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拖你下水!!你就珍惜日

子吧」、「我已經知道我的雙手是染滿鮮血的了...你

家人要恨就恨我吧，你的孩子要恨我就恨吧!!」、「我

就借2萬，月底或月初，那個欠我2萬的環(還)給我之

後，我就會環(還)了」、「我會讓他們三個失去最不想

失去的」、「我他媽的可不可以借，到底借不借」、

「幹你娘雞掰，到底能不能借」、「屁孩慫恿[敢就把

火點下去]友人瞬間燒成火球-社會-自由（按：傳送上

述新聞的文字標題、燃燒照片及網址給甲 ）」、「但

是你執意現在這樣做，那就是要跟我同歸於盡」、「你

就想清楚吧，你不在了，有多少人會為你難過，可憐的

是那三個小孩子」、「買個汽油就可以一起走」、「都

是你逼我的，我一定讓大、二、小寶失去他們唯一不能

失去的」、「借支能借多少才不用問大哥」、「我付出

的代價就是欠了你100萬，欠了二哥75萬，還有就是失

去你，失去你才是我最痛苦的事!」

2 112年 8月 18

日1時50分至

同年月19日1

3 時 19 分 間

（原判決事

實㈡）

「到底要怎樣才能不離開啦」、「我都改了回頭了...

為什麼不相信我」、「（丟擲汽油彈縱火的媒體新聞報

導連結網址）」、「反正我絕對跟你是不可能有機會

了!!你不愛了，可以這麼對我，我不愛時...唉，反正

都毀了自己，總要有人陪葬」、「5、6年的感情及信

任，要心狠手辣的瓦解掉是嗎?那就不要怪我，不要被

我逮到你，我會直接用汽油淋我們，然後點燃，我們就

一起解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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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年 8月 26

日2時25分至

同日11時 21

分間（原判

決事實㈣）

「妳放心，我的選擇一定會成功跟妳一起上封面，晶○

(甲公司名稱)也會可以一起」、「繼續拿給妳哥他們

看，作為證據」、「燒起來燒起來!!」、「大大小小能

有幾個是幾個，多一個也沒關係」、「一個工廠要花費

多少，和客戶的備品，這樣下來的金額是可觀的」、

「記得拿給大家看喔」、「睡怡灣是嗎?都不知道自己

從我旁邊經過喲，記得退房看一下四週，注意車輛安

全」、「幹妳娘，○○○（乙 姓名）、○○○（甲 姓

名）!記得要付出代價的...」、「唉，幹你娘又封鎖，

操你媽，我一定讓妳死，讓妳全家死光光」、「昨天上

車就應該直接讓妳死了」、「8/29開學，載好載

滿!」、「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

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

大」。

112年9月1日

20時4分至同

年月2日3時

間（原判決

事實㈣）

「昨天載小朋友吃飯，逛百貨公司耶，真好」、「沒關

係，就慢慢故意，鴨蛋再密也有縫，你自己說過的」、

「昨天我就應該衝過去，大的小的都一起!幹妳娘」、

「幹你娘雞掰，躲好」、「我一定會抓你，多一個就多

一個！！把兩個重要人抓掉，公司也差不多要收了，呵

呵呵，感情真好」、「幹你娘」、「不回話嗎」、「幹

你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幹你娘」

4 112年9月2日

15時 36分至

同年月4日21

時 36 分 間

（原判決事

實㈤）

「好...是要三小，還是你一個人面對承受，還是要多

個伴，都可以，下次我不想用那麼累人的方式了，...

直接讓天看要怎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要打給我，

回我，幹你娘」、「你在試我不敢怎樣了嗎？」、「幹

你娘機掰。我一定要炸了你們」、「妳不要逼到我往不

懂事的出手」、「妳若不想面對，沒關係，時候到了就

知道是大是小面對」、「要逼我弄小的沒關係，痛苦的

是你」、「你信嗎？明天恆春輪燙機沒辦法運作」、

「你信嗎？明天恆春整個沒辦法運作？」、「幹你娘機

掰！！最好把該給我的給我！！不然我不會就此消停，

我會大大小小都弄！！」、「幹你娘機掰！！妳今天若

是沒打電話跟我講，該給我的給我，我是不可能停止

的，我一定讓妳也失去的多，痛苦更多！！」

5 112年9月6日

5時6分至同

「我一定會用最極端的方式報復的」、「我幹你娘操機

掰！！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我絕對會、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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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扣案物品；金額單位：新臺幣）

卷別對照表

日12時 32分

間（原判決

事實㈦）

會、我一定會讓你們有人陪葬的！！」、「我他媽一定

會讓你們痛苦的」、「幹你娘雞掰，我一定會讓你們三

兄妹失去彼此，操雞掰」、「幹你娘雞掰，我一定要讓

你們死」、「幹你娘雞掰，錢不給，我也會讓你們有所

犠牲」、「妳不給錢，那就等著愛妳的哥哥死」、「要

逼死我，我也會讓你們死的」、「原本我要拿20萬!!現

在15萬，我就離開你們，也離開恆春跟高雄」、「我一

定要你們付出代價，你就不要後悔，反正我就是走投無

路的人了，被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這樣搞，你們沒有比較

划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不差在背上什麼罪名了!

沒辦法回頭了，都是你○○○(甲 姓名)賜的」、

「（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目錄表卷頁

1 鐵鎚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㈣部分

諭知沒收。

恆春分局 112

年9月2日扣押

物 品 目 錄 表

（見警二卷第

29頁）

2 水果刀 1把

3 伊瑪燃料膏（經變價之

價金為118元）

2瓶 為供事實㈡預備犯罪之

物。

恆春分局 112

年9月6日扣押

物 品 目 錄 表

（見警一卷第

35頁）

4 95無鉛汽油（經變價之

價金為310元）

2桶

5 打火機 1支

6 手機

IMEI：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號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㈠、

㈡、㈣、㈤、㈦部分

諭知沒收。

7 上揭手機之SIM卡 1張 無證據顯示該物與本案

相關。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890800號卷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45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015300號卷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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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3997400號卷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80號卷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2183400號卷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卷

聲羈卷 原審112年度聲羈字第193號卷

原審一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一

原審二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二

本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一

本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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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






選任辯護人  潘人誠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第14516號、第15245號、第157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楊○○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其他上訴駁回。
原判決所處拘役部分（即附表一編號6所示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楊○○與代號BQ000-A112224（真實身分詳卷，下稱甲 ）為前男女朋友，同居於甲 與其兄BQ000-A000000-A（真實身分詳卷，下稱乙 ）、乙 配偶賴○○（真實身分詳卷，下稱C女）共同經營之晶○公司（公司真實名稱詳卷，下稱甲公司，代表人為C女）屏東恆春廠（下稱恆春廠）內，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楊○○並在甲公司恆春廠擔任廠長（至民國112年8月25日止）。其於112年7月底至8月初與甲 分手，且與甲 、乙 及甲公司股東發生糾紛，心生不滿而為以下行為：
　㈠楊○○於112年8月25日晚間，得知甲 將獨自駕駛自小客車由恆春北上前往臺南，為求與甲 復合，竟基於跟蹤騷擾及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同日20時23分許，騎乘甲公司所有之機車，趁甲 行經屏東縣車城鄉省道台26線的車城橋(北上內側車道)，因停等前方紅綠燈而放慢車速時，騎到甲 自小客車前方擋住其行向，復以手指示甲 靠路邊停車，以此強暴方式迫使甲 將車子停在車城橋北端下橋處之路邊，並將機車橫停在甲 自小客車前方，下車敲打自小客車車窗要求甲 開車門，甲 於慌張中誤將車門解鎖，楊○○趁機打開右前座車門進入車內坐下，繼以手擋住安全帶扣鈕插座或以手抓住甲 右手，阻止甲 解開安全帶下車，又以頭部撞擊前擋風及車窗玻璃、拍打自己頭臉等自殘方式博取甲 同情，及以要上山或下海選一個方式一起死(同歸於盡)等語脅迫甲 答應與其復合，嗣並違反甲 之意願，不顧甲 拒絕，強行親吻甲 嘴唇，復以手隔著衣服或伸入衣服內撫摸甲 胸部、下體等處，甲 不斷央求楊○○，為求脫身乃點頭佯裝答應與楊○○復合且不會說出今日之事，楊○○始於同日21時19分許，自行下車騎機車離開。
　㈡楊○○因多次恐嚇取財、求與甲 復合未果，自認已走投無路，欲報復甲 、乙 及甲公司，復另基於預備殺人、放火之犯意，於112年9月6日10時43分前先購買附表三編號3、4之燃料膏、塑膠桶，同日10時43分許至加油站購買新臺幣（下同）250元之95無鉛汽油裝入前揭塑膠桶，復於同日19時30分許，雖知悉甲公司恆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乙 等其他不特定甲公司員工在內，廠內並有諸多如瓦斯桶等易燃物品，如放火可能導致該廠發生爆炸、燒燬，廠內人員亦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命，詎仍攜帶前揭之物及其所有之附表三編號5所示打火機，駕車前往恆春廠後方空地停放，伺機對該廠放火，並欲藉此殺害有可能在工廠內之甲 、乙 或其他員工。嗣甲 、乙 因觀看監視器發現楊○○之行蹤而報警，楊○○尚未著手縱火前即為警方逮捕，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 、乙 、甲公司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下稱恆春分局），C女、甲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件審理範圍：
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表明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原判決事實）㈢之事實及罪名聲明上訴（含原判決不另為諭知之甲犯罪事實部分，見原判決第26頁），另就其餘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楊○○表明就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及罪名提起上訴，其餘原判決事實㈠至㈦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二、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原判決事實㈢、㈧等部分，及於罪刑之全部；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㈦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僅及於量刑，其餘犯罪事實、法條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等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至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犯罪事實、丙犯罪事實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上訴，業經確定。
三、又檢察官另主張原判決事實㈣、㈥亦屬上訴範圍等語。惟：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已有明文；而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因此，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以言詞陳述方式所為關於上訴範圍之聲明，均屬判斷上訴聲明是否明示僅就判決之一部為之之依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法院自應調查與科刑相關之事項，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自非本院得為審查之範圍。此外，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身應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替代，以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2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等刑事判決均同此旨）；則舉重明輕，具體之上訴理由既然不可引用上訴書狀之其他文書，為特定審判範圍而應表明之上訴聲明，益加不得以上訴書狀以外之文書代替，僅在上訴書狀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有所不明，未聲明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上訴審法院為確認審理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務，方應進行闡明，曉諭上訴人以言詞或書面就其上訴範圍為必要之陳述；反之，如上訴範圍並無不明，於上訴期間屆滿後，自不容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法院應受上訴範圍聲明之拘束，進行審判。
　㈡本件檢察官於113年6月5日收受判決後，同日聲明上訴並表明如上開一、所示之上訴範圍及其上訴之理由，另於上訴期間屆滿前之113年6月12日提出上訴理由書，仍記載相同之上訴範圍及其理由，另載述「告訴人甲 、乙 、晶Ｏ公司具狀請求本檢察官提起上訴，另檢附刑事請求上訴狀1份，請參酌」，請法院參酌告訴人等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之記載；嗣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113年8月13日行第一次準備程序，請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時，檢察官仍陳述詳如上訴書所載，堪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範圍，確如上開一、所示，且無不明之情形。
　㈢則檢察官於本院之第二次準備程序時，主張原判決事實㈣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在上訴範圍之內，及於本院第四次準備程序時，再主張原判決事實㈥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屬上訴範圍（見本院一卷第204、205頁，本院二卷第8頁），然依上開說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書、上訴理由書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既無不明，自亦不許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有上開事實欄一、㈠（下稱事實㈠）所示強制、跟蹤騷擾等犯行，且有事實欄一、㈡（下稱事實㈡）所示之客觀行為，惟就事實㈠部分否認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事實㈡部分主觀上並無預備殺人、預備放火之故意，辯稱：承認原判決所認定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但我只有抓住甲 右手，沒有親吻、摸下體等違反意願的碰觸；事實㈡部分，我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甲公司恆春廠，但我沒有下車，並有確定廠房裡面沒有人，且我去製作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裡面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67、270頁），其辯護人則以：事實㈠部分，告訴人於第一時間就已報案，卻未提及猥褻之事，唯一與猥褻有關即證人丙○○所製作的報告，也僅止於被害人對於觸碰會有想要清潔手部的行為，且證人丙○○也無法說明此等創痛與本案的關聯性，況被害人縱使有就醫，也無法證明其有受到侵害，自均無法作為強制猥褻事實的補強證據；事實㈡部分，預備是要提升犯罪的便利或減低阻礙，但本件被告僅有開車繞行，且9月份工廠沒有什麼人上班，另據被告曾擔任廠長的經驗，只要看門口停放的摩托車便知工廠裡究竟有無人員存在，且因附近交通不便利，就算是住在宿舍，也一定要騎車代步，又若主張被告是不確定故意又是預備犯，本質上是在推測被告主觀想法的可能性，自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另案發時工廠內並無人在，縱使被告有預備或故意也是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二卷第275至276頁）。
　㈡不爭執事實部分
　⒈被告就上揭事實㈠所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行為以外之其餘事實，及事實㈡所示之全部客觀事實，均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坦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C女於警詢及偵查之指訴相符，另有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暨紀錄表、甲 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街景、路線圖、檢察官及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與乙 報案電話錄音筆錄、蒐證照片、加油站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加油之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4張等在卷足憑，且有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扣案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又被告確有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相關恐嚇訊息予甲 ，除經被告所坦認外，亦有被告與甲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㈢事實㈠部分，被告否認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之行為，而查：
　⒈證人甲 於112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被告拉著我靠著我的身體，就親我的嘴巴，摸我的胸部，好像有隔著衣服也有伸進衣服摸我的胸部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於同年月17日警詢時指稱：突然間被告強吻我的臉頰和嘴巴…被告用他的右手摸我的胸部，後來還伸進衣服內摸我的胸部，然後還是試著要往下面摸，我知道被告一定是要往下面摸，我就把我的左手伸出來，把被告的手和身體擋開，沒有摸到下面等語（見警四卷第5頁）；於同年12月29日偵訊時指稱：被告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一開始隔著衣服摸跟捏，後來有從我的衣領伸進去…然後改往我的下體摸，我當天穿裙子，被告隔著我的裙子摸，有碰到我的下體，最後我用左手去撥開被告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於113年4月10日審理時證稱：被告親我的嘴巴、臉頰，同時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還有伸進去衣服裡面，我有拒絕被告，到後面被告的手伸出來往我下體的方向要碰觸…被告有碰到我的下體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90至391頁），就其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時所碰觸之部位、觸碰方式等細節，固非一致，然就被告確有違反其意願先為親吻，嗣又撫摸胸部等隱私部位，甚至有繼續往下撫摸等主要事實，前後均核屬一致，先堪認定。
　⒉復證人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時甲 全身發抖一直哭，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被告上車抓她，把她壓迫在車上等語（見警四卷第12頁，偵一卷第88頁，偵四卷第218頁，原審一卷第405至406頁），證人即甲公司恆春廠員工聶ＯＯ（真實身分詳卷，下稱D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案發當時甲 打電話叫我救她，她就是一直哭，接下來我就打給乙 ，請乙 趕快過去，當時甲 語氣很驚恐，話講不清楚等語（見偵四卷第217至218頁，原審一卷第412至414頁），被告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看甲 在哭，應該是害怕我等語（見偵一卷第100至101頁，原審一卷第104頁），佐以當時甲 已連日收到被告傳送附表二編號1、2所示將縱火、同歸於盡等恐嚇訊息，及跟蹤騷擾等侵害（即原判決事實㈠、㈡所示），則甲 此次再度遭遇被告攔車、阻撓離去、求復合，堪認其於案發當時，正處於極為驚恐、慌亂的狀態，實難期待甲 能就全部事發經過，均毫無遺漏地觀察、記憶，並能一次完整、清楚表達。堪認甲 就相關細節之陳述縱有些許不一，並無違反事理常情，其就主要事實陳述一致部分，當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⒊又甲 於被告下車後，隨即報案，然未提及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相關報案文件亦無記載等情，有證人乙 、D男、員警許宸嘉及林郁顓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仁壽派出所報案紀錄單、證明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及員警偵查報告、家庭暴力通報表等文件附卷可明；嗣甲 委任律師為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撰寫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等相關犯行之刑事告訴狀，於112年9月20日當庭向檢察官提出等節，亦有112年9月20日偵查筆錄及刑事告訴狀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45至46、57至65頁），堪認甲 於112年8月25日報案當下並未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遲至112年9月18日前方委由告訴代理人代寫狀紙並提出申告；而檢察官於112年9月20日當庭收受書狀後，於112年10月6日始就甲 何以至112年9月18日才提及強制猥褻乙節訊問甲 ，甲 並稱：向派出所報案時有陳述過本案相關過程，但那時很慌，沒有講那麼多等語（見偵一卷第88頁），甲 另於113年10月17日向警局就強制猥褻之事提出告訴稱：報案當時有提及攔車、搥打窗子等強制行為，但又怕報了之後被告會有刑責，還在猶豫是否報案，現在決定要告他了，因為他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傷害行為，包括傷害我的孩子、把孩子帶走等語（見警四卷第4、8頁），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說如果他下車了，要我不要跟任何人講剛才發生的事，我只能答應他，所以他就下車離開了；報案時我因為太緊張，連警察詢問我基本資料都講不好，無法形容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加上我不懂要像這樣敘述的很清楚，所以只是很簡單的講重點，沒有細項的描述，且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何處理，只是先去備案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原審一卷第390、393至394頁），輔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於次日傳送「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等訊息，足見甲 於報案當下，因處於驚恐、慌亂且不知所措，且曾答應被告不可告訴他人，其既需向警察求救並避免再受侵害，又怕觸怒被告，因而在第一時間僅有簡單描述情節較為輕微之事實，加以報案時所接觸之乙 、D男及2名員警均為男性，甲 因而未將此難以啟齒之私密事即時告知，亦未顯然悖於常情；復自被告因對甲 為一連串的侵害行為，於112年9月6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為甲 撰寫上開刑事告訴狀時，亦得見甲 於被告受羈押後始決意全盤托出，進而向告訴代理人陳述相關案情並提出書狀，更足以佐證甲 上開所述因還不知道做何處理，只是先備案，因被告後續連串的傷害行為，始決定提出告訴等語，核符真實。
　⒋再者，甲 於遭被告連日傳送恐嚇訊息、強制攔車、以各種方式跟蹤騷擾、深夜侵入工廠、持兇器攻擊、抓扯頭髮等直接、間接之侵害行為後，因情緒焦慮、憂鬱、驚恐、食慾下降及失眠之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自112年9月18日起前往就醫，及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心理諮商等情，有甲 之佳欣診所函文及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諮詢預定與紀錄表（下稱諮詢紀錄表）、旅行心理治療所諮商摘要報告（下稱諮商報告）等在卷可憑，顯見甲 於案發後，確已產生嚴重之身心創傷，而堪認定。
　⒌上開佳欣診所函文以：甲 於112年9月18日至本院就診，自述因前員工賭博欠債離職後，仍持續恐嚇且拿刀威脅個案，個案感到驚恐、焦慮，且夜間失眠，碰到與事件相關情境（辦公室）會有迴避現象等語（見原審一卷第93頁）；諮詢紀錄表記載略以：被告曾對甲 有多次恐嚇及傷害行為，暴力樣態如：以機車阻擋汽車、強闖個案辦公場所並破壞玻璃、強扯頭髮致個案受傷，或車上裝載汽油桶及酒精膏至工作場所揚言縱火，以社群軟體恐嚇等語（見原審一卷第209頁），雖可認定甲 之創傷反應與被告所為本案連串侵害行為之關聯性甚強，然上開函文或紀錄，均未提及甲 有於診治時陳述遭強制猥褻之經過。就此部分，證人甲 於偵查中陳稱：案發後我有去看身心科，但不是針對此事（強制猥褻），當時我常半夜驚醒、無法獨處、害怕開車，但跟醫生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因醫生不像檢察官這樣問我，我也不願想起這一段，就沒有描述等語（見偵一卷第89頁），得見甲 前往就診，係為解決所面臨之身心問題，並非在於指訴被告，又因被告對其侵害之行為次數、態樣多重，所造成的創傷結果亦屬多元，甲 實無從（亦無需）每一次都詳述造成其身心創傷之完整過程或心理狀況，此由上開佳欣診所函文與諮詢紀錄表所記載甲 自述之侵害行為亦有不同，亦得見一斑。
　⒍況甲 除上開身心適應障礙外，上開諮商報告已載明：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而引起不舒服之感受，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51至354頁）；另證人即當時為甲 諮商之心理師李佳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共為甲 諮商過6次，當時甲 有陳述自己變得不敢開車，因看到橘色的車就讓她想起被告追車的影像，進而引發恐慌及焦慮的情緒，影響行車安全；且提及不敢接觸其他男性，懼怕他人身體接觸，因為會讓甲 想起自己曾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觸碰，也會有不自覺清潔身體的情形；另提過被告拿斧頭及器械衝到工廠想傷害她，此畫面讓她歷歷在目，所以會警覺陌生男子的靠近，因過度警覺而難以工作，且影響親子關係。依諮商過程中的觀察，甲 陳述其與被告在車內，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肢體觸碰時，會不停的抓手指、身體蜷縮、抱著抱枕，表現出焦慮及緊張，且語速較快，無法打斷，與甲 在陳述與案件無關之事時，是不疾不徐、對話坦然自若明顯不同，可見此事對甲 是很有影響力；又因諮商的目標是放在甲 的身心狀況及情緒調節，我們很少提到案情細節，我沒有太多的詢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2、174至175、177頁），亦核與證人甲 上開所稱沒跟醫生講得很清楚，也不願回想這一段等語至為相符，足認甲 於接受心理諮商過程中，除提及其他行為外，亦有提及遭被告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且因而產生身心狀態之不適，惟因心理諮商之目的在於調節甲 之身心狀況，證人丙○○並未深究違反意願碰觸之發生細節。再者，相較於被告犯強制猥褻侵害甲 之個人性自主法益，被告對甲 的侵害行為，尚有其他更甚者，迭如前述；而其所受懼怕接觸男性、與他人身體接觸、不自覺清潔身體等心理障礙，相較於驚恐、焦慮、夜間失眠等創傷症，顯然情節較輕，則甲 於就診求助時，較專注於情節較重者，而較少提及遭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亦合乎事理常情。復自相關治療過程，甲 從未刻意提及此部分細節，當可排除甲 有杜撰虛構事實之可能性，且被告對甲 之侵害行為遍及生命、身體、財產、自由等諸多法益，甲 亦無再行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必要。
　⒎再觀上開諮商報告記載、證人丙○○之證述，當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引起不舒服之感受，而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情，亦得見甲 此部分之身心不適感，與曾遭被告強制猥褻（違反意願之碰觸）之行為具有高度密切相關，堪認應係遭被告強制猥褻所致，而足以補強上開甲 所為指訴之可信性。
　⒏此外，甲 與被告為前男女朋友，被告不甘分手已屢次傳送如附表二所示恐嚇訊息予甲 ，此次案發時又無旁人在場，依其2人當時的之情感糾葛情形，被告為求復合而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與合理性；復本件除證人甲 之一致陳述外，並有證人丙○○之證述，及佳欣診所函文、診斷證明書、諮詢紀錄表、諮商報告等文書，與證人乙 、D男所見聞案發後甲 之情狀等事證可資憑佐，堪認甲 指訴被告有如事實㈠所指強制猥褻等犯行，確與真實相符。
　㈣事實欄㈡部分，被告坦承客觀行為，否認主觀犯意，經查：
　⒈按「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等均屬之。是預備犯罪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備實現未來特定犯罪之意思，及客觀行為是否已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以斷。另按犯罪之主觀要素，存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有賴外在、客觀之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綜合全部卷證資料為整體之觀察，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先予敘明。
  ⒉被告自112年8月14日起至同年9月2日止多次以放火、殺害等語恐嚇（取財）、跟蹤騷擾甲 等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及上開事實㈠，與此期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之「恐嚇訊息內容」欄所示之文字訊息，向甲 傳達欲以汽油放火殺害甲 、乙 或其家人、工廠，或欲同歸於盡等惡害通知外，更於112年9月6日攜帶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至甲公司恆春廠前之期間，傳送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文字訊息及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而更為頻繁且激烈地傳達前揭放火、殺害等意圖；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傳「我一定讓你們死」是因為情緒，有想過，但我到了，沒有勇氣下車跟下手；我那時候工作沒了、家裡不接受我、身上也沒有錢，腦袋裡都是不好的情緒；我有空想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9、448頁），均足顯示被告主觀上確有希望以在甲公司恆春廠放火之方式，達其殺害甲 、乙 、工廠內員工或同歸於盡等目的，先堪以認定。
　⒊又被告自承甲公司恆春廠為其與甲 曾經同居之處，甲 常出現在恆春廠，知其悉廠內復有諸多易燃物品等語（見原審一卷第139、143、452頁），堪認被告當可預見倘若放火，將可引燃廠內易燃物而爆炸，並有可能剝奪甲 、乙 及其他工廠員工之性命，亦堪認定。
　⒋被告辯稱：我只是想嚇嚇甲 ，因已傳送車上放置放火工具之照片，又故意前往現場、在附近繞行，讓甲 等人從監視器上看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1至272頁）。然而，證人甲 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傳汽油桶的照片給我後，我就跟乙 說，並輪流看監視器，我看到被告是從工廠後面的小路進來，快到工廠時把車頭燈關掉等語（見警一卷第15至18頁，原審一卷第395至397頁），核與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甲 跟我說被告有向其表示要破壞炸掉工廠，我們很緊張，幾乎每天都在看監視器，當天約19時有一臺車，開進來就突然把燈關掉然後繼續開，我覺得是被告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08至409頁），互為一致，堪認被告至案發現場時，除在附近觀察外，並於進入工廠後方空地時，刻意關燈而有掩人耳目之舉，與其所陳是故意要嚇甲 、讓甲 等人看見等語顯然不符，且與其上開所陳係因沒有勇氣下車及下手等語齟齬；抑有進者，如被告僅有恐嚇、並無下手實施放火及殺人之意，大可讓恆春廠之員工見聞其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亦無需一再觀察員工是否已離開（如後述），益見其相關辯解相互衝突、矛盾，均難採信。
　⒌被告另辯稱：已確認過工廠內已無人在，當時有先在距離工廠不到幾百公尺的加油站觀察員工進出情形，該處可以看到工廠的小門，有看到最後兩名員工關上小門離開，但因警察來了就先離開，之後回去繼續繞行，並回到空地（即查獲處），要離開時警察就到場了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272至273頁）；且案發當日之最後一名下班員工詹智清，係於17時27分打卡下班，該日亦無人加班，亦有甲公司恆春廠112年9月員工出勤之班表在卷可憑(本院二卷第45、95至157頁)，固可疑本件被告為警查獲時，恆春廠內已無人在內。然而，被告所稱以在數百公尺處觀察工廠人員進出之方式，得否確認工廠內確無人在內，已非無疑；再者，被告於原判決事實㈣之112年9月2日侵入甲公司恆春廠時，原本計畫要進入破壞廠內的機台，走過去發現甲 在裡面（另有D男），遂一時失控拿鐵鎚把玻璃打破、進入辦公室內，繼而胡亂攻擊甲 等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本院一卷第249至250頁），則被告本即知悉甲 平日極有可能在內，且其前於9月2日侵入時，並未自工廠之外觀得知廠內尚有甲 、D男等人在內，乃於進入時方知悉，則被告此次於9月6日再次侵入時，當非無法預見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其他員工存在，且自工廠外觀察亦無法完全確認；佐以被告自承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內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頁），益證被告於本件案發當時，並無法確信工廠內是否尚有人在，而係聽聞警察提及對方從高雄趕來，始得以判斷並為相應之抗辯，是被告此等已確認工廠內無人之辯解，亦難認可採。
　⒍此外，辯護人一再以工廠內客觀上無人在場，被告犯罪之客體為現無人所在之建築物，本件應屬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然而，被告於著手放火（殺人）之行為前，相關構成要件事實尚無實現之可能，行為人僅需基於特定犯罪之意思而為預備之行為，即足以當之；至行為人嗣後是否果然著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當時建築物內客觀上是否確實有人存在，則屬不同事實應如何評價之問題，與本案無關，併此指明。
　⒎從而，自被告最初僅言語恐嚇，因無預期效果而言行漸趨激烈，更於案發當日購買工具，並積極攜至恆春廠，伺機行動，堪認被告上開放火、殺人等犯罪意念，非但溢於言表，更是付諸行動，充分展現其主觀想法，並已積極創設其得以下手實施殺人、放火等犯罪實現之條件，足認其確有預備以放火方式危害甲 、乙 或工廠內員工之殺人或放火之主觀故意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關於論罪法條之說明：
　⒈被告與甲 前有同居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同時亦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條款之罪並無罰則規定，是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家庭暴力罪，容有未洽，惟經告知被告可能涉此部分罪名，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
　⒉又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罪，本質上已含有強制罪或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內涵，是若行為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目的，所實施強暴、脅迫之手段，縱已達於非法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程度，仍應依強制猥褻罪論處，不得謂其於本罪之外，又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而無同法第55條之適用。查被告就事實㈠所示行為，原係為求與甲 復合，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空下，以攔車、阻撓甲 解開安全帶、出言恐嚇與自殘等實施強暴、脅迫及非法剝奪甲 行動自由等非法手段，違反甲 之意願而為事實㈠所載之猥褻行為，則依上開說明，被告此等對甲 實施猥褻行為時，所為強暴、脅迫及剝奪甲 行動自由之手段，應就強制猥褻之犯行綜合評價已足，不再論以強制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除強制猥褻、跟蹤騷擾等犯行外，另構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容有誤會，爰由本院逕予更正之。
　㈡是核被告所為，於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跟蹤騷擾罪；事實㈡部分，係犯刑法第173條第4項預備放火罪、同法第271條第3項預備殺人罪。
　㈢被告就事實㈠之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強制猥褻、跟蹤騷擾2罪名；事實㈡部分，被告因自認已走投無路，基於不確定之故意，欲以放火之方式報復甲 、包含乙 在內之甲公司員工等人，而同時觸犯預備放火、預備殺人2罪名，均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強制猥褻罪、預備殺人罪處斷。又事實㈡所示犯行，已非單純對甲 個人為不法侵害，客觀上亦非僅止於恐嚇之抽象行為，且廣含生命、身體及社會安全等法益，故縱然此部分犯罪時間與原判決事實㈦有部分重疊，然其行為態樣仍可清楚劃分，於法律上應視為不同犯意，方足以充分評價，而與事實㈦之犯行分論併罰；而檢察官及被告就原判決事實㈦部分，均僅就量刑聲明上訴，爰併予敘明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兩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事實㈠部分即原判決事實㈢部分）：
　⒈原審就此部分從一重論以妨害自由罪，予以論罪科刑，及就強制猥褻行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然有其依據。然而，被告確有實施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且與妨害自由行為綜合評價已足，如前所述，原審以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而不另為無罪諭知，並就跟蹤騷擾罪、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兩罪，從一重論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等語，即有違誤。因此，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罪名及科刑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甲 原為同居伴侶關係，然其竟不思理性處理彼此間之糾紛與感情問題，詎於與甲 分手後而為事實㈠所示之行為，侵害甲 身心甚鉅，且受有如前述之身心創傷，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仍避重就輕否認犯行，迄今未與甲 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甲 亦無意與被告商談和解或原諒被告，兼衡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此部分涉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及告訴人、檢察官之求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㈡駁回部分（事實㈡即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法律部分、事實㈠以外之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部分）：
　⒈事實㈡之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所為此部分之事實及法條適用情形，業經本院詳敘如前，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應予維持。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原判決事實㈧即上開事實㈡部分）之量刑
　　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查原審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所論處之罪名，於法定刑範圍內，及就原判決事實㈠、㈦部分各依未遂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尚未彌補告訴人甲 、乙 、甲公司等所受損害，且告訴人等亦拒絕接受賠償，與被告坦承部分、否認部分犯行等犯後態度，並逐一敘明各次犯行量刑輕重所依憑之理由，業已綜合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判決書第21至23頁之㈤所載），各判處如附表一編號1、2、4至8所示之刑，所為量刑應屬允當。被告及辯護人以：被告之父親於本件上訴後，已願意參與和解，此為原審量刑時所未呈現之量刑因子，且因被害人要求的和解條件需一次清償被告積欠之200萬元債務，因而無法達成等語，請求從輕量刑；檢察官及告訴人等則以：告訴人等擔心被告出監後，將再次傷害甲 ，希望被告先清償債務再商談和解事宜，但被告家人提出之條件被害人無法接受；又被告始終否認預備殺人等犯行，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認已有悔意等語，請求從重量刑。然而，被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否認犯行等情，俱為原審量刑時所存在之事由，且經原審判決詳為審酌並據以量刑，已難認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基礎事實有何變更。又被告上訴後，被告之父母同意為被告參與調解，為原審未及審酌，固然屬實，然被告為具完全責任能力之人，並為本案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被告以外之人縱使同意參與調解或代理被告履行相關民事責任，實與被告個人之犯後態度無涉，況依結果而論，被告確實未因他人之協助而與告訴人等或達成調解或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自無從以其父母同意參與調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從而，被告、檢察官均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上訴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㈥所示2次侵入他人建築物罪，所處拘役各55日、40日部分，本院審酌此兩次犯行時間相近、罪質相同、侵害之法益同一，被告所顯現之人格特質，非難重複評價程度等總體情狀，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拘役65日，及得以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⒉至被告所為其餘犯行，分屬得易科或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本院判決後，部分雖經確定，部分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應認此部分宜待全部罪刑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而不宜逕於本判決中合併定其應執行，併此敘明。
　㈣沒收：
　⒈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均未聲明不服，惟事實㈡部分之上訴範圍效力，尚及於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爰併審理之。
　⒉被告於事實㈡所示時、地，備妥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伺機著手實行放火、殺人等犯行，且該等物品均為其所有（見原審一卷第146頁）、供預備犯罪所用；被告雖稱打火機是自己點菸用等語，然此並無礙於做為本案預備放火、殺人所用，自應附隨此部分罪刑項下，就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均宣告沒收。又附表三編號3、4之物因具危險性，經檢察官予以變賣，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扣押物品變賣證明書及扣案物品照片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177至185頁），實無礙其同一性，原審因而予以宣告沒收，自無不合，應併予維持。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一編號1、2、5、6、7、8（即事實㈡）部分均不得上訴。
附表一編號3（即事實㈠）、4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即原判決主文附表）
		編號

		對應事實

		原審判決主文



		1

		原判決事實㈠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2

		原判決事實㈡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3

		原判決事實㈢
（即事實㈠部分）

		楊○○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原判決事實㈣

		楊○○犯攜帶凶器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物沒收。



		5

		原判決事實㈤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6

		原判決事實㈥

		楊○○犯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拾伍日、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鍊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原判決事實㈦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8

		原判決事實㈧
（即事實㈡部分）

		楊○○犯預備殺人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二（恐嚇訊息附表）
		編號

		時間

		恐嚇訊息內容



		1

		112年8月14日17時13分至同年月15日5時18分間（原判決事實㈠部分）

		「三個孩子沒媽媽，至少還有爸爸!我看是沒媽媽好還是沒爸爸好」、「到時候不要跪著求我，因為我沒有回頭路!!」、「到時候被我抓到，你跪著求我，也沒有用了，我他媽的沒退路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最瘋，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到底可不可以借支」(重覆數次)、「幹，躲好」、「○○○（甲 姓名），我今天12點前，我希望能接到你打給我的電話!千萬不要把我逼瘋，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你要這樣繼續對我，好好珍惜你跟三個小孩在一起的日子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拖你下水!!你就珍惜日子吧」、「我已經知道我的雙手是染滿鮮血的了...你家人要恨就恨我吧，你的孩子要恨我就恨吧!!」、「我就借2萬，月底或月初，那個欠我2萬的環(還)給我之後，我就會環(還)了」、「我會讓他們三個失去最不想失去的」、「我他媽的可不可以借，到底借不借」、「幹你娘雞掰，到底能不能借」、「屁孩慫恿[敢就把火點下去]友人瞬間燒成火球-社會-自由（按：傳送上述新聞的文字標題、燃燒照片及網址給甲 ）」、「但是你執意現在這樣做，那就是要跟我同歸於盡」、「你就想清楚吧，你不在了，有多少人會為你難過，可憐的是那三個小孩子」、「買個汽油就可以一起走」、「都是你逼我的，我一定讓大、二、小寶失去他們唯一不能失去的」、「借支能借多少才不用問大哥」、「我付出的代價就是欠了你100萬，欠了二哥75萬，還有就是失去你，失去你才是我最痛苦的事!」



		2

		112年8月18日1時50分至同年月19日13時19分間（原判決事實㈡）

		「到底要怎樣才能不離開啦」、「我都改了回頭了...為什麼不相信我」、「（丟擲汽油彈縱火的媒體新聞報導連結網址）」、「反正我絕對跟你是不可能有機會了!!你不愛了，可以這麼對我，我不愛時...唉，反正都毀了自己，總要有人陪葬」、「5、6年的感情及信任，要心狠手辣的瓦解掉是嗎?那就不要怪我，不要被我逮到你，我會直接用汽油淋我們，然後點燃，我們就一起解脫了」



		3

		112年8月26日2時25分至同日11時21分間（原判決事實㈣）

		「妳放心，我的選擇一定會成功跟妳一起上封面，晶○(甲公司名稱)也會可以一起」、「繼續拿給妳哥他們看，作為證據」、「燒起來燒起來!!」、「大大小小能有幾個是幾個，多一個也沒關係」、「一個工廠要花費多少，和客戶的備品，這樣下來的金額是可觀的」、「記得拿給大家看喔」、「睡怡灣是嗎?都不知道自己從我旁邊經過喲，記得退房看一下四週，注意車輛安全」、「幹妳娘，○○○（乙 姓名）、○○○（甲 姓名）!記得要付出代價的...」、「唉，幹你娘又封鎖，操你媽，我一定讓妳死，讓妳全家死光光」、「昨天上車就應該直接讓妳死了」、「8/29開學，載好載滿!」、「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



		


		112年9月1日20時4分至同年月2日3時間（原判決事實㈣）

		「昨天載小朋友吃飯，逛百貨公司耶，真好」、「沒關係，就慢慢故意，鴨蛋再密也有縫，你自己說過的」、「昨天我就應該衝過去，大的小的都一起!幹妳娘」、「幹你娘雞掰，躲好」、「我一定會抓你，多一個就多一個！！把兩個重要人抓掉，公司也差不多要收了，呵呵呵，感情真好」、「幹你娘」、「不回話嗎」、「幹你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幹你娘」



		4

		112年9月2日15時36分至同年月4日21時36分間（原判決事實㈤）

		「好...是要三小，還是你一個人面對承受，還是要多個伴，都可以，下次我不想用那麼累人的方式了，...直接讓天看要怎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要打給我，回我，幹你娘」、「你在試我不敢怎樣了嗎？」、「幹你娘機掰。我一定要炸了你們」、「妳不要逼到我往不懂事的出手」、「妳若不想面對，沒關係，時候到了就知道是大是小面對」、「要逼我弄小的沒關係，痛苦的是你」、「你信嗎？明天恆春輪燙機沒辦法運作」、「你信嗎？明天恆春整個沒辦法運作？」、「幹你娘機掰！！最好把該給我的給我！！不然我不會就此消停，我會大大小小都弄！！」、「幹你娘機掰！！妳今天若是沒打電話跟我講，該給我的給我，我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一定讓妳也失去的多，痛苦更多！！」



		5

		112年9月6日5時6分至同日12時32分間（原判決事實㈦）

		「我一定會用最極端的方式報復的」、「我幹你娘操機掰！！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我絕對會、我肯定會、我一定會讓你們有人陪葬的！！」、「我他媽一定會讓你們痛苦的」、「幹你娘雞掰，我一定會讓你們三兄妹失去彼此，操雞掰」、「幹你娘雞掰，我一定要讓你們死」、「幹你娘雞掰，錢不給，我也會讓你們有所犠牲」、「妳不給錢，那就等著愛妳的哥哥死」、「要逼死我，我也會讓你們死的」、「原本我要拿20萬!!現在15萬，我就離開你們，也離開恆春跟高雄」、「我一定要你們付出代價，你就不要後悔，反正我就是走投無路的人了，被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這樣搞，你們沒有比較划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不差在背上什麼罪名了!沒辦法回頭了，都是你○○○(甲 姓名)賜的」、「（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







附表三（扣案物品；金額單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目錄表卷頁



		1

		鐵鎚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㈣部分諭知沒收。



		恆春分局112年9月2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二卷第29頁）



		2

		水果刀

		1把

		


		




		3

		伊瑪燃料膏（經變價之價金為118元）

		2瓶

		為供事實㈡預備犯罪之物。

		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一卷第35頁）



		4

		95無鉛汽油（經變價之價金為310元）

		2桶

		


		




		5

		打火機

		1支

		


		




		6

		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部分諭知沒收。

		




		7

		上揭手機之SIM卡

		1張

		無證據顯示該物與本案相關。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890800號卷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45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015300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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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







選任辯護人  潘人誠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

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第1451

6號、第15245號、第157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楊○○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其他上訴駁回。

原判決所處拘役部分（即附表一編號6所示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

貳罪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

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楊○○與代號BQ000-A112224（真實身分詳卷，下稱甲 ）為前

    男女朋友，同居於甲 與其兄BQ000-A000000-A（真實身分詳

    卷，下稱乙 ）、乙 配偶賴○○（真實身分詳卷，下稱C女）

    共同經營之晶○公司（公司真實名稱詳卷，下稱甲公司，代

    表人為C女）屏東恆春廠（下稱恆春廠）內，2人具有家庭暴

    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楊○○並在甲公司恆春

    廠擔任廠長（至民國112年8月25日止）。其於112年7月底至

    8月初與甲 分手，且與甲 、乙 及甲公司股東發生糾紛，心

    生不滿而為以下行為：

　㈠楊○○於112年8月25日晚間，得知甲 將獨自駕駛自小客車由恆

    春北上前往臺南，為求與甲 復合，竟基於跟蹤騷擾及強制

    猥褻之犯意，於同日20時23分許，騎乘甲公司所有之機車，

    趁甲 行經屏東縣車城鄉省道台26線的車城橋(北上內側車道

    )，因停等前方紅綠燈而放慢車速時，騎到甲 自小客車前方

    擋住其行向，復以手指示甲 靠路邊停車，以此強暴方式迫

    使甲 將車子停在車城橋北端下橋處之路邊，並將機車橫停

    在甲 自小客車前方，下車敲打自小客車車窗要求甲 開車門

    ，甲 於慌張中誤將車門解鎖，楊○○趁機打開右前座車門進

    入車內坐下，繼以手擋住安全帶扣鈕插座或以手抓住甲 右

    手，阻止甲 解開安全帶下車，又以頭部撞擊前擋風及車窗

    玻璃、拍打自己頭臉等自殘方式博取甲 同情，及以要上山

    或下海選一個方式一起死(同歸於盡)等語脅迫甲 答應與其

    復合，嗣並違反甲 之意願，不顧甲 拒絕，強行親吻甲 嘴

    唇，復以手隔著衣服或伸入衣服內撫摸甲 胸部、下體等處

    ，甲 不斷央求楊○○，為求脫身乃點頭佯裝答應與楊○○復合

    且不會說出今日之事，楊○○始於同日21時19分許，自行下車

    騎機車離開。

　㈡楊○○因多次恐嚇取財、求與甲 復合未果，自認已走投無路，

    欲報復甲 、乙 及甲公司，復另基於預備殺人、放火之犯意

    ，於112年9月6日10時43分前先購買附表三編號3、4之燃料

    膏、塑膠桶，同日10時43分許至加油站購買新臺幣（下同）

    250元之95無鉛汽油裝入前揭塑膠桶，復於同日19時30分許

    ，雖知悉甲公司恆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乙 等其他不特定甲

    公司員工在內，廠內並有諸多如瓦斯桶等易燃物品，如放火

    可能導致該廠發生爆炸、燒燬，廠內人員亦有可能因此失去

    生命，詎仍攜帶前揭之物及其所有之附表三編號5所示打火

    機，駕車前往恆春廠後方空地停放，伺機對該廠放火，並欲

    藉此殺害有可能在工廠內之甲 、乙 或其他員工。嗣甲 、

    乙 因觀看監視器發現楊○○之行蹤而報警，楊○○尚未著手縱

    火前即為警方逮捕，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 、乙 、甲公司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下

    稱恆春分局），C女、甲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

    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

    起訴。

　　理　由

壹、本件審理範圍：

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表明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原判決

    事實）㈢之事實及罪名聲明上訴（含原判決不另為諭知之甲

    犯罪事實部分，見原判決第26頁），另就其餘原判決事實㈠

    、㈡、㈣至㈧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

    楊○○表明就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及罪名提起上訴，其餘原判

    決事實㈠至㈦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二、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原判決事實㈢、㈧等部分，及於罪刑之全部

    ；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㈦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僅及於量刑，其餘犯罪事實、

    法條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等量刑所依附之犯罪

    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至

    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犯罪事實、丙犯罪事實部分

    ，未據檢察官聲明上訴，業經確定。

三、又檢察官另主張原判決事實㈣、㈥亦屬上訴範圍等語。惟：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已有明文；而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

    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

    因此，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以言詞陳述方式所為

    關於上訴範圍之聲明，均屬判斷上訴聲明是否明示僅就判決

    之一部為之之依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

    訴，法院自應調查與科刑相關之事項，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

    事實部分，自非本院得為審查之範圍。此外，刑事訴訟法第

    361條第2項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

    身應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替

    代，以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10

    1年度台上字第42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等刑事判決

    均同此旨）；則舉重明輕，具體之上訴理由既然不可引用上

    訴書狀之其他文書，為特定審判範圍而應表明之上訴聲明，

    益加不得以上訴書狀以外之文書代替，僅在上訴書狀所記載

    之上訴範圍有所不明，未聲明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

    上訴，上訴審法院為確認審理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務

    ，方應進行闡明，曉諭上訴人以言詞或書面就其上訴範圍為

    必要之陳述；反之，如上訴範圍並無不明，於上訴期間屆滿

    後，自不容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法院應受上訴範圍聲明

    之拘束，進行審判。

　㈡本件檢察官於113年6月5日收受判決後，同日聲明上訴並表明

    如上開一、所示之上訴範圍及其上訴之理由，另於上訴期間

    屆滿前之113年6月12日提出上訴理由書，仍記載相同之上訴

    範圍及其理由，另載述「告訴人甲 、乙 、晶Ｏ公司具狀請

    求本檢察官提起上訴，另檢附刑事請求上訴狀1份，請參酌

    」，請法院參酌告訴人等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之記載；嗣

    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113年8月13日行第一次準備程序，

    請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時，檢察官仍陳述詳如上訴書所載，

    堪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範圍，確如上開一、所示，且無不明

    之情形。

　㈢則檢察官於本院之第二次準備程序時，主張原判決事實㈣之事

    實及罪名部分亦在上訴範圍之內，及於本院第四次準備程序

    時，再主張原判決事實㈥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屬上訴範圍（

    見本院一卷第204、205頁，本院二卷第8頁），然依上開說

    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書、上訴理由書所記載之上訴範圍，

    既無不明，自亦不許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再行擴張原

    上訴之範圍，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

    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有上開事實欄一、㈠（下稱事實㈠）所示強制、

    跟蹤騷擾等犯行，且有事實欄一、㈡（下稱事實㈡）所示之客

    觀行為，惟就事實㈠部分否認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事

    實㈡部分主觀上並無預備殺人、預備放火之故意，辯稱：承

    認原判決所認定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但我只有抓住甲 右手

    ，沒有親吻、摸下體等違反意願的碰觸；事實㈡部分，我有

    攜帶放火工具前往甲公司恆春廠，但我沒有下車，並有確定

    廠房裡面沒有人，且我去製作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

    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裡面沒有人等語（見本院

    二卷第267、270頁），其辯護人則以：事實㈠部分，告訴人

    於第一時間就已報案，卻未提及猥褻之事，唯一與猥褻有關

    即證人丙○○所製作的報告，也僅止於被害人對於觸碰會有想

    要清潔手部的行為，且證人丙○○也無法說明此等創痛與本案

    的關聯性，況被害人縱使有就醫，也無法證明其有受到侵害

    ，自均無法作為強制猥褻事實的補強證據；事實㈡部分，預

    備是要提升犯罪的便利或減低阻礙，但本件被告僅有開車繞

    行，且9月份工廠沒有什麼人上班，另據被告曾擔任廠長的

    經驗，只要看門口停放的摩托車便知工廠裡究竟有無人員存

    在，且因附近交通不便利，就算是住在宿舍，也一定要騎車

    代步，又若主張被告是不確定故意又是預備犯，本質上是在

    推測被告主觀想法的可能性，自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另

    案發時工廠內並無人在，縱使被告有預備或故意也是刑法第

    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二卷第275至276

    頁）。

　㈡不爭執事實部分

　⒈被告就上揭事實㈠所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

    行為以外之其餘事實，及事實㈡所示之全部客觀事實，均於

    本院審理中自白坦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 於警詢

    、偵查及原審審理時、C女於警詢及偵查之指訴相符，另有

    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

    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暨紀錄表、甲 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擷

    圖、Google地圖街景、路線圖、檢察官及原審勘驗行車紀錄

    器與乙 報案電話錄音筆錄、蒐證照片、加油站監視器影像

    翻拍照片、加油之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恆春分局112年9月6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4張等在

    卷足憑，且有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扣案可佐，是此部

    分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又被告確有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相關恐嚇訊息予甲 ，除經被

    告所坦認外，亦有被告與甲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

    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㈢事實㈠部分，被告否認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

    褻之行為，而查：

　⒈證人甲 於112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被告拉著我靠著我的身

    體，就親我的嘴巴，摸我的胸部，好像有隔著衣服也有伸進

    衣服摸我的胸部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於同年月17日警

    詢時指稱：突然間被告強吻我的臉頰和嘴巴…被告用他的右

    手摸我的胸部，後來還伸進衣服內摸我的胸部，然後還是試

    著要往下面摸，我知道被告一定是要往下面摸，我就把我的

    左手伸出來，把被告的手和身體擋開，沒有摸到下面等語（

    見警四卷第5頁）；於同年12月29日偵訊時指稱：被告用另

    一隻手摸我的胸部，一開始隔著衣服摸跟捏，後來有從我的

    衣領伸進去…然後改往我的下體摸，我當天穿裙子，被告隔

    著我的裙子摸，有碰到我的下體，最後我用左手去撥開被告

    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於113年4月10日審理時證稱：

    被告親我的嘴巴、臉頰，同時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還有伸

    進去衣服裡面，我有拒絕被告，到後面被告的手伸出來往我

    下體的方向要碰觸…被告有碰到我的下體等語（見原審一卷

    第390至391頁），就其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時所碰觸之部位

    、觸碰方式等細節，固非一致，然就被告確有違反其意願先

    為親吻，嗣又撫摸胸部等隱私部位，甚至有繼續往下撫摸等

    主要事實，前後均核屬一致，先堪認定。

　⒉復證人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時甲 

    全身發抖一直哭，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被告上車抓她，把

    她壓迫在車上等語（見警四卷第12頁，偵一卷第88頁，偵四

    卷第218頁，原審一卷第405至406頁），證人即甲公司恆春

    廠員工聶ＯＯ（真實身分詳卷，下稱D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

    時亦證稱：案發當時甲 打電話叫我救她，她就是一直哭，

    接下來我就打給乙 ，請乙 趕快過去，當時甲 語氣很驚恐

    ，話講不清楚等語（見偵四卷第217至218頁，原審一卷第41

    2至414頁），被告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看甲 在

    哭，應該是害怕我等語（見偵一卷第100至101頁，原審一卷

    第104頁），佐以當時甲 已連日收到被告傳送附表二編號1

    、2所示將縱火、同歸於盡等恐嚇訊息，及跟蹤騷擾等侵害

    （即原判決事實㈠、㈡所示），則甲 此次再度遭遇被告攔車

    、阻撓離去、求復合，堪認其於案發當時，正處於極為驚恐

    、慌亂的狀態，實難期待甲 能就全部事發經過，均毫無遺

    漏地觀察、記憶，並能一次完整、清楚表達。堪認甲 就相

    關細節之陳述縱有些許不一，並無違反事理常情，其就主要

    事實陳述一致部分，當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⒊又甲 於被告下車後，隨即報案，然未提及遭被告強制猥褻之

    事，相關報案文件亦無記載等情，有證人乙 、D男、員警許

    宸嘉及林郁顓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仁壽派出所報案

    紀錄單、證明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及員警偵查報告、

    家庭暴力通報表等文件附卷可明；嗣甲 委任律師為告訴代

    理人，於112年9月18日撰寫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等相關犯行之

    刑事告訴狀，於112年9月20日當庭向檢察官提出等節，亦有

    112年9月20日偵查筆錄及刑事告訴狀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

    第45至46、57至65頁），堪認甲 於112年8月25日報案當下

    並未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遲至112年9月18日前方委由

    告訴代理人代寫狀紙並提出申告；而檢察官於112年9月20日

    當庭收受書狀後，於112年10月6日始就甲 何以至112年9月1

    8日才提及強制猥褻乙節訊問甲 ，甲 並稱：向派出所報案

    時有陳述過本案相關過程，但那時很慌，沒有講那麼多等語

    （見偵一卷第88頁），甲 另於113年10月17日向警局就強制

    猥褻之事提出告訴稱：報案當時有提及攔車、搥打窗子等強

    制行為，但又怕報了之後被告會有刑責，還在猶豫是否報案

    ，現在決定要告他了，因為他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傷害行為，

    包括傷害我的孩子、把孩子帶走等語（見警四卷第4、8頁）

    ，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說如果他下車了，要我

    不要跟任何人講剛才發生的事，我只能答應他，所以他就下

    車離開了；報案時我因為太緊張，連警察詢問我基本資料都

    講不好，無法形容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加上我不懂要像這樣

    敘述的很清楚，所以只是很簡單的講重點，沒有細項的描述

    ，且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何處理，只是先去備案等語（見偵四

    卷第216頁，原審一卷第390、393至394頁），輔以附表二編

    號3所示被告於次日傳送「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

    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

    搞大」等訊息，足見甲 於報案當下，因處於驚恐、慌亂且

    不知所措，且曾答應被告不可告訴他人，其既需向警察求救

    並避免再受侵害，又怕觸怒被告，因而在第一時間僅有簡單

    描述情節較為輕微之事實，加以報案時所接觸之乙 、D男及

    2名員警均為男性，甲 因而未將此難以啟齒之私密事即時告

    知，亦未顯然悖於常情；復自被告因對甲 為一連串的侵害

    行為，於112年9月6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告訴代理人

    於112年9月18日為甲 撰寫上開刑事告訴狀時，亦得見甲 於

    被告受羈押後始決意全盤托出，進而向告訴代理人陳述相關

    案情並提出書狀，更足以佐證甲 上開所述因還不知道做何

    處理，只是先備案，因被告後續連串的傷害行為，始決定提

    出告訴等語，核符真實。

　⒋再者，甲 於遭被告連日傳送恐嚇訊息、強制攔車、以各種方

    式跟蹤騷擾、深夜侵入工廠、持兇器攻擊、抓扯頭髮等直接

    、間接之侵害行為後，因情緒焦慮、憂鬱、驚恐、食慾下降

    及失眠之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自112年9月18

    日起前往就醫，及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心理諮商等情，

    有甲 之佳欣診所函文及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

    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諮詢預定與紀錄表（下稱諮詢

    紀錄表）、旅行心理治療所諮商摘要報告（下稱諮商報告）

    等在卷可憑，顯見甲 於案發後，確已產生嚴重之身心創傷

    ，而堪認定。

　⒌上開佳欣診所函文以：甲 於112年9月18日至本院就診，自述

    因前員工賭博欠債離職後，仍持續恐嚇且拿刀威脅個案，個

    案感到驚恐、焦慮，且夜間失眠，碰到與事件相關情境（辦

    公室）會有迴避現象等語（見原審一卷第93頁）；諮詢紀錄

    表記載略以：被告曾對甲 有多次恐嚇及傷害行為，暴力樣

    態如：以機車阻擋汽車、強闖個案辦公場所並破壞玻璃、強

    扯頭髮致個案受傷，或車上裝載汽油桶及酒精膏至工作場所

    揚言縱火，以社群軟體恐嚇等語（見原審一卷第209頁），

    雖可認定甲 之創傷反應與被告所為本案連串侵害行為之關

    聯性甚強，然上開函文或紀錄，均未提及甲 有於診治時陳

    述遭強制猥褻之經過。就此部分，證人甲 於偵查中陳稱：

    案發後我有去看身心科，但不是針對此事（強制猥褻），當

    時我常半夜驚醒、無法獨處、害怕開車，但跟醫生沒有講得

    這麼清楚，因醫生不像檢察官這樣問我，我也不願想起這一

    段，就沒有描述等語（見偵一卷第89頁），得見甲 前往就

    診，係為解決所面臨之身心問題，並非在於指訴被告，又因

    被告對其侵害之行為次數、態樣多重，所造成的創傷結果亦

    屬多元，甲 實無從（亦無需）每一次都詳述造成其身心創

    傷之完整過程或心理狀況，此由上開佳欣診所函文與諮詢紀

    錄表所記載甲 自述之侵害行為亦有不同，亦得見一斑。

　⒍況甲 除上開身心適應障礙外，上開諮商報告已載明：甲 被

    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

    觸碰，而引起不舒服之感受，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

    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語（

    見原審一卷第351至354頁）；另證人即當時為甲 諮商之心

    理師李佳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共為甲 諮商過6次，當時甲

     有陳述自己變得不敢開車，因看到橘色的車就讓她想起被

    告追車的影像，進而引發恐慌及焦慮的情緒，影響行車安全

    ；且提及不敢接觸其他男性，懼怕他人身體接觸，因為會讓

    甲 想起自己曾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觸碰，也會有不自覺清潔

    身體的情形；另提過被告拿斧頭及器械衝到工廠想傷害她，

    此畫面讓她歷歷在目，所以會警覺陌生男子的靠近，因過度

    警覺而難以工作，且影響親子關係。依諮商過程中的觀察，

    甲 陳述其與被告在車內，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肢體觸碰時，

    會不停的抓手指、身體蜷縮、抱著抱枕，表現出焦慮及緊張

    ，且語速較快，無法打斷，與甲 在陳述與案件無關之事時

    ，是不疾不徐、對話坦然自若明顯不同，可見此事對甲 是

    很有影響力；又因諮商的目標是放在甲 的身心狀況及情緒

    調節，我們很少提到案情細節，我沒有太多的詢問等語（見

    本院卷二第170至172、174至175、177頁），亦核與證人甲 

    上開所稱沒跟醫生講得很清楚，也不願回想這一段等語至為

    相符，足認甲 於接受心理諮商過程中，除提及其他行為外

    ，亦有提及遭被告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且因而產生身心狀態

    之不適，惟因心理諮商之目的在於調節甲 之身心狀況，證

    人丙○○並未深究違反意願碰觸之發生細節。再者，相較於被

    告犯強制猥褻侵害甲 之個人性自主法益，被告對甲 的侵害

    行為，尚有其他更甚者，迭如前述；而其所受懼怕接觸男性

    、與他人身體接觸、不自覺清潔身體等心理障礙，相較於驚

    恐、焦慮、夜間失眠等創傷症，顯然情節較輕，則甲 於就

    診求助時，較專注於情節較重者，而較少提及遭違反意願碰

    觸之事，亦合乎事理常情。復自相關治療過程，甲 從未刻

    意提及此部分細節，當可排除甲 有杜撰虛構事實之可能性

    ，且被告對甲 之侵害行為遍及生命、身體、財產、自由等

    諸多法益，甲 亦無再行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必要。

　⒎再觀上開諮商報告記載、證人丙○○之證述，當甲 被他人甚至

    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引

    起不舒服之感受，而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

    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情，亦得見甲

     此部分之身心不適感，與曾遭被告強制猥褻（違反意願之

    碰觸）之行為具有高度密切相關，堪認應係遭被告強制猥褻

    所致，而足以補強上開甲 所為指訴之可信性。

　⒏此外，甲 與被告為前男女朋友，被告不甘分手已屢次傳送如

    附表二所示恐嚇訊息予甲 ，此次案發時又無旁人在場，依

    其2人當時的之情感糾葛情形，被告為求復合而對甲 為強制

    猥褻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與合理性；復本件除證人甲 之

    一致陳述外，並有證人丙○○之證述，及佳欣診所函文、診斷

    證明書、諮詢紀錄表、諮商報告等文書，與證人乙 、D男所

    見聞案發後甲 之情狀等事證可資憑佐，堪認甲 指訴被告有

    如事實㈠所指強制猥褻等犯行，確與真實相符。

　㈣事實欄㈡部分，被告坦承客觀行為，否認主觀犯意，經查：

　⒈按「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

    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

    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

    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等均屬之。是預備

    犯罪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備實現未來特定犯

    罪之意思，及客觀行為是否已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

    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以斷。另按犯罪之主觀要素，存

    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有賴外在、客觀之

    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綜合全部卷證資料為整體之觀

    察，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先予敘明。

  ⒉被告自112年8月14日起至同年9月2日止多次以放火、殺害等

    語恐嚇（取財）、跟蹤騷擾甲 等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

    、㈦及上開事實㈠，與此期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之「恐

    嚇訊息內容」欄所示之文字訊息，向甲 傳達欲以汽油放火

    殺害甲 、乙 或其家人、工廠，或欲同歸於盡等惡害通知外

    ，更於112年9月6日攜帶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至甲公司

    恆春廠前之期間，傳送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文字訊息及裝

    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而更為頻繁且激烈地傳達前揭放

    火、殺害等意圖；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傳「我一

    定讓你們死」是因為情緒，有想過，但我到了，沒有勇氣下

    車跟下手；我那時候工作沒了、家裡不接受我、身上也沒有

    錢，腦袋裡都是不好的情緒；我有空想等語（見原審一卷第

    49、448頁），均足顯示被告主觀上確有希望以在甲公司恆

    春廠放火之方式，達其殺害甲 、乙 、工廠內員工或同歸於

    盡等目的，先堪以認定。

　⒊又被告自承甲公司恆春廠為其與甲 曾經同居之處，甲 常出

    現在恆春廠，知其悉廠內復有諸多易燃物品等語（見原審一

    卷第139、143、452頁），堪認被告當可預見倘若放火，將

    可引燃廠內易燃物而爆炸，並有可能剝奪甲 、乙 及其他工

    廠員工之性命，亦堪認定。

　⒋被告辯稱：我只是想嚇嚇甲 ，因已傳送車上放置放火工具之

    照片，又故意前往現場、在附近繞行，讓甲 等人從監視器

    上看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1至272頁）。然而，證人甲 

    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傳汽油桶的照片給我後，我

    就跟乙 說，並輪流看監視器，我看到被告是從工廠後面的

    小路進來，快到工廠時把車頭燈關掉等語（見警一卷第15至

    18頁，原審一卷第395至397頁），核與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

    時證稱：甲 跟我說被告有向其表示要破壞炸掉工廠，我們

    很緊張，幾乎每天都在看監視器，當天約19時有一臺車，開

    進來就突然把燈關掉然後繼續開，我覺得是被告等語（見原

    審一卷第408至409頁），互為一致，堪認被告至案發現場時

    ，除在附近觀察外，並於進入工廠後方空地時，刻意關燈而

    有掩人耳目之舉，與其所陳是故意要嚇甲 、讓甲 等人看見

    等語顯然不符，且與其上開所陳係因沒有勇氣下車及下手等

    語齟齬；抑有進者，如被告僅有恐嚇、並無下手實施放火及

    殺人之意，大可讓恆春廠之員工見聞其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

    ，亦無需一再觀察員工是否已離開（如後述），益見其相關

    辯解相互衝突、矛盾，均難採信。

　⒌被告另辯稱：已確認過工廠內已無人在，當時有先在距離工

    廠不到幾百公尺的加油站觀察員工進出情形，該處可以看到

    工廠的小門，有看到最後兩名員工關上小門離開，但因警察

    來了就先離開，之後回去繼續繞行，並回到空地（即查獲處

    ），要離開時警察就到場了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272至

    273頁）；且案發當日之最後一名下班員工詹智清，係於17

    時27分打卡下班，該日亦無人加班，亦有甲公司恆春廠112

    年9月員工出勤之班表在卷可憑(本院二卷第45、95至157頁)

    ，固可疑本件被告為警查獲時，恆春廠內已無人在內。然而

    ，被告所稱以在數百公尺處觀察工廠人員進出之方式，得否

    確認工廠內確無人在內，已非無疑；再者，被告於原判決事

    實㈣之112年9月2日侵入甲公司恆春廠時，原本計畫要進入破

    壞廠內的機台，走過去發現甲 在裡面（另有D男），遂一時

    失控拿鐵鎚把玻璃打破、進入辦公室內，繼而胡亂攻擊甲 

    等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本院一卷第24

    9至250頁），則被告本即知悉甲 平日極有可能在內，且其

    前於9月2日侵入時，並未自工廠之外觀得知廠內尚有甲 、D

    男等人在內，乃於進入時方知悉，則被告此次於9月6日再次

    侵入時，當非無法預見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其他員工存在

    ，且自工廠外觀察亦無法完全確認；佐以被告自承於製作警

    詢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

    為廠房內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頁），益證被告於

    本件案發當時，並無法確信工廠內是否尚有人在，而係聽聞

    警察提及對方從高雄趕來，始得以判斷並為相應之抗辯，是

    被告此等已確認工廠內無人之辯解，亦難認可採。

　⒍此外，辯護人一再以工廠內客觀上無人在場，被告犯罪之客

    體為現無人所在之建築物，本件應屬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

    罪等語。然而，被告於著手放火（殺人）之行為前，相關構

    成要件事實尚無實現之可能，行為人僅需基於特定犯罪之意

    思而為預備之行為，即足以當之；至行為人嗣後是否果然著

    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當時建築物內客觀上是否確實有

    人存在，則屬不同事實應如何評價之問題，與本案無關，併

    此指明。

　⒎從而，自被告最初僅言語恐嚇，因無預期效果而言行漸趨激

    烈，更於案發當日購買工具，並積極攜至恆春廠，伺機行動

    ，堪認被告上開放火、殺人等犯罪意念，非但溢於言表，更

    是付諸行動，充分展現其主觀想法，並已積極創設其得以下

    手實施殺人、放火等犯罪實現之條件，足認其確有預備以放

    火方式危害甲 、乙 或工廠內員工之殺人或放火之主觀故意

    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堪

    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關於論罪法條之說明：

　⒈被告與甲 前有同居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

    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同時亦屬

    於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

    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條款之罪並無罰則規定，是

    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公訴意

    旨漏未論及家庭暴力罪，容有未洽，惟經告知被告可能涉此

    部分罪名，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

　⒉又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罪，本質上已含有強制罪或

    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內涵，是若行為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目的

    ，所實施強暴、脅迫之手段，縱已達於非法剝奪被害人行動

    自由之程度，仍應依強制猥褻罪論處，不得謂其於本罪之外

    ，又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而無同法第55條之

    適用。查被告就事實㈠所示行為，原係為求與甲 復合，基於

    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空下，以攔車、阻撓甲 

    解開安全帶、出言恐嚇與自殘等實施強暴、脅迫及非法剝奪

    甲 行動自由等非法手段，違反甲 之意願而為事實㈠所載之

    猥褻行為，則依上開說明，被告此等對甲 實施猥褻行為時

    ，所為強暴、脅迫及剝奪甲 行動自由之手段，應就強制猥

    褻之犯行綜合評價已足，不再論以強制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

    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除強制猥褻、跟蹤騷擾等犯行

    外，另構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容有誤會，爰

    由本院逕予更正之。

　㈡是核被告所為，於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

    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跟蹤騷擾罪；事實㈡部分，

    係犯刑法第173條第4項預備放火罪、同法第271條第3項預備

    殺人罪。

　㈢被告就事實㈠之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強制猥褻、跟蹤騷

    擾2罪名；事實㈡部分，被告因自認已走投無路，基於不確定

    之故意，欲以放火之方式報復甲 、包含乙 在內之甲公司員

    工等人，而同時觸犯預備放火、預備殺人2罪名，均屬想像

    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強制猥褻罪

    、預備殺人罪處斷。又事實㈡所示犯行，已非單純對甲 個人

    為不法侵害，客觀上亦非僅止於恐嚇之抽象行為，且廣含生

    命、身體及社會安全等法益，故縱然此部分犯罪時間與原判

    決事實㈦有部分重疊，然其行為態樣仍可清楚劃分，於法律

    上應視為不同犯意，方足以充分評價，而與事實㈦之犯行分

    論併罰；而檢察官及被告就原判決事實㈦部分，均僅就量刑

    聲明上訴，爰併予敘明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兩次犯行，

    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事實㈠部分即原判決事實㈢部分）：

　⒈原審就此部分從一重論以妨害自由罪，予以論罪科刑，及就

    強制猥褻行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然有其依據。然而，被

    告確有實施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且與妨害自由行為綜合評價

    已足，如前所述，原審以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

    之行為而不另為無罪諭知，並就跟蹤騷擾罪、非法剝奪他人

    行動自由兩罪，從一重論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等

    語，即有違誤。因此，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

    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罪名及科刑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甲 原為同居伴侶關係

    ，然其竟不思理性處理彼此間之糾紛與感情問題，詎於與甲

     分手後而為事實㈠所示之行為，侵害甲 身心甚鉅，且受有

    如前述之身心創傷，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仍避重就輕否認

    犯行，迄今未與甲 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甲 亦

    無意與被告商談和解或原諒被告，兼衡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

    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

    （此部分涉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及告訴人、檢察官之

    求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㈡駁回部分（事實㈡即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法律部分、事實㈠以外

    之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部分）：

　⒈事實㈡之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所為此部分之事實及法條適用情形，業經本院詳敘如前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其認事

    用法均無不當，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應予維持。被告

    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

　⒉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原判決事實㈧即上開事實㈡部分）之

    量刑

　　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

    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

    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

    為違法或不當。查原審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

    所論處之罪名，於法定刑範圍內，及就原判決事實㈠、㈦部分

    各依未遂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尚未彌補告訴人甲 、乙 、

    甲公司等所受損害，且告訴人等亦拒絕接受賠償，與被告坦

    承部分、否認部分犯行等犯後態度，並逐一敘明各次犯行量

    刑輕重所依憑之理由，業已綜合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見

    原審判決書第21至23頁之㈤所載），各判處如附表一編號1、

    2、4至8所示之刑，所為量刑應屬允當。被告及辯護人以：

    被告之父親於本件上訴後，已願意參與和解，此為原審量刑

    時所未呈現之量刑因子，且因被害人要求的和解條件需一次

    清償被告積欠之200萬元債務，因而無法達成等語，請求從

    輕量刑；檢察官及告訴人等則以：告訴人等擔心被告出監後

    ，將再次傷害甲 ，希望被告先清償債務再商談和解事宜，

    但被告家人提出之條件被害人無法接受；又被告始終否認預

    備殺人等犯行，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認已有悔意等語，請求從

    重量刑。然而，被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否認犯行等

    情，俱為原審量刑時所存在之事由，且經原審判決詳為審酌

    並據以量刑，已難認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基礎事實有何變更。

    又被告上訴後，被告之父母同意為被告參與調解，為原審未

    及審酌，固然屬實，然被告為具完全責任能力之人，並為本

    案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被告以外之人縱使同意參與調解或代

    理被告履行相關民事責任，實與被告個人之犯後態度無涉，

    況依結果而論，被告確實未因他人之協助而與告訴人等或達

    成調解或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自無從以其父母同意參與調

    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從而，被告、檢察官均就

    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上訴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㈢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㈥所示2次侵入他人建築物罪，所處拘役

    各55日、40日部分，本院審酌此兩次犯行時間相近、罪質相

    同、侵害之法益同一，被告所顯現之人格特質，非難重複評

    價程度等總體情狀，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拘役65日，及得以1

    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⒉至被告所為其餘犯行，分屬得易科或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

    刑，本院判決後，部分雖經確定，部分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

    ，為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

    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

    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應認此部分宜待全部罪刑確定

    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而不宜逕於本判決中合併定其應

    執行，併此敘明。

　㈣沒收：

　⒈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均未聲明不服，惟事實㈡部分之上訴範

    圍效力，尚及於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爰併審理之。

　⒉被告於事實㈡所示時、地，備妥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伺

    機著手實行放火、殺人等犯行，且該等物品均為其所有（見

    原審一卷第146頁）、供預備犯罪所用；被告雖稱打火機是

    自己點菸用等語，然此並無礙於做為本案預備放火、殺人所

    用，自應附隨此部分罪刑項下，就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均宣告沒收。又附表三編號3、4之物因具危險性，經檢察官

    予以變賣，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扣押

    物品變賣證明書及扣案物品照片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17

    7至185頁），實無礙其同一性，原審因而予以宣告沒收，自

    無不合，應併予維持。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

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一編號1、2、5、6、7、8（即事實㈡）部分均不得上訴。

附表一編號3（即事實㈠）、4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

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

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

，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即原判決主文附表）

編號 對應事實 原審判決主文 1 原判決事實㈠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2 原判決事實㈡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3 原判決事實㈢ （即事實㈠部分） 楊○○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原判決事實㈣ 楊○○犯攜帶凶器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物沒收。 5 原判決事實㈤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6 原判決事實㈥ 楊○○犯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拾伍日、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鍊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原判決事實㈦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8 原判決事實㈧ （即事實㈡部分） 楊○○犯預備殺人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二（恐嚇訊息附表）

編號 時間 恐嚇訊息內容 1 112年8月14日17時13分至同年月15日5時18分間（原判決事實㈠部分） 「三個孩子沒媽媽，至少還有爸爸!我看是沒媽媽好還是沒爸爸好」、「到時候不要跪著求我，因為我沒有回頭路!!」、「到時候被我抓到，你跪著求我，也沒有用了，我他媽的沒退路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最瘋，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到底可不可以借支」(重覆數次)、「幹，躲好」、「○○○（甲 姓名），我今天12點前，我希望能接到你打給我的電話!千萬不要把我逼瘋，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你要這樣繼續對我，好好珍惜你跟三個小孩在一起的日子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拖你下水!!你就珍惜日子吧」、「我已經知道我的雙手是染滿鮮血的了...你家人要恨就恨我吧，你的孩子要恨我就恨吧!!」、「我就借2萬，月底或月初，那個欠我2萬的環(還)給我之後，我就會環(還)了」、「我會讓他們三個失去最不想失去的」、「我他媽的可不可以借，到底借不借」、「幹你娘雞掰，到底能不能借」、「屁孩慫恿[敢就把火點下去]友人瞬間燒成火球-社會-自由（按：傳送上述新聞的文字標題、燃燒照片及網址給甲 ）」、「但是你執意現在這樣做，那就是要跟我同歸於盡」、「你就想清楚吧，你不在了，有多少人會為你難過，可憐的是那三個小孩子」、「買個汽油就可以一起走」、「都是你逼我的，我一定讓大、二、小寶失去他們唯一不能失去的」、「借支能借多少才不用問大哥」、「我付出的代價就是欠了你100萬，欠了二哥75萬，還有就是失去你，失去你才是我最痛苦的事!」 2 112年8月18日1時50分至同年月19日13時19分間（原判決事實㈡） 「到底要怎樣才能不離開啦」、「我都改了回頭了...為什麼不相信我」、「（丟擲汽油彈縱火的媒體新聞報導連結網址）」、「反正我絕對跟你是不可能有機會了!!你不愛了，可以這麼對我，我不愛時...唉，反正都毀了自己，總要有人陪葬」、「5、6年的感情及信任，要心狠手辣的瓦解掉是嗎?那就不要怪我，不要被我逮到你，我會直接用汽油淋我們，然後點燃，我們就一起解脫了」 3 112年8月26日2時25分至同日11時21分間（原判決事實㈣） 「妳放心，我的選擇一定會成功跟妳一起上封面，晶○(甲公司名稱)也會可以一起」、「繼續拿給妳哥他們看，作為證據」、「燒起來燒起來!!」、「大大小小能有幾個是幾個，多一個也沒關係」、「一個工廠要花費多少，和客戶的備品，這樣下來的金額是可觀的」、「記得拿給大家看喔」、「睡怡灣是嗎?都不知道自己從我旁邊經過喲，記得退房看一下四週，注意車輛安全」、「幹妳娘，○○○（乙 姓名）、○○○（甲 姓名）!記得要付出代價的...」、「唉，幹你娘又封鎖，操你媽，我一定讓妳死，讓妳全家死光光」、「昨天上車就應該直接讓妳死了」、「8/29開學，載好載滿!」、「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  112年9月1日20時4分至同年月2日3時間（原判決事實㈣） 「昨天載小朋友吃飯，逛百貨公司耶，真好」、「沒關係，就慢慢故意，鴨蛋再密也有縫，你自己說過的」、「昨天我就應該衝過去，大的小的都一起!幹妳娘」、「幹你娘雞掰，躲好」、「我一定會抓你，多一個就多一個！！把兩個重要人抓掉，公司也差不多要收了，呵呵呵，感情真好」、「幹你娘」、「不回話嗎」、「幹你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幹你娘」 4 112年9月2日15時36分至同年月4日21時36分間（原判決事實㈤） 「好...是要三小，還是你一個人面對承受，還是要多個伴，都可以，下次我不想用那麼累人的方式了，...直接讓天看要怎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要打給我，回我，幹你娘」、「你在試我不敢怎樣了嗎？」、「幹你娘機掰。我一定要炸了你們」、「妳不要逼到我往不懂事的出手」、「妳若不想面對，沒關係，時候到了就知道是大是小面對」、「要逼我弄小的沒關係，痛苦的是你」、「你信嗎？明天恆春輪燙機沒辦法運作」、「你信嗎？明天恆春整個沒辦法運作？」、「幹你娘機掰！！最好把該給我的給我！！不然我不會就此消停，我會大大小小都弄！！」、「幹你娘機掰！！妳今天若是沒打電話跟我講，該給我的給我，我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一定讓妳也失去的多，痛苦更多！！」 5 112年9月6日5時6分至同日12時32分間（原判決事實㈦） 「我一定會用最極端的方式報復的」、「我幹你娘操機掰！！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我絕對會、我肯定會、我一定會讓你們有人陪葬的！！」、「我他媽一定會讓你們痛苦的」、「幹你娘雞掰，我一定會讓你們三兄妹失去彼此，操雞掰」、「幹你娘雞掰，我一定要讓你們死」、「幹你娘雞掰，錢不給，我也會讓你們有所犠牲」、「妳不給錢，那就等著愛妳的哥哥死」、「要逼死我，我也會讓你們死的」、「原本我要拿20萬!!現在15萬，我就離開你們，也離開恆春跟高雄」、「我一定要你們付出代價，你就不要後悔，反正我就是走投無路的人了，被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這樣搞，你們沒有比較划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不差在背上什麼罪名了!沒辦法回頭了，都是你○○○(甲 姓名)賜的」、「（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 

附表三（扣案物品；金額單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目錄表卷頁 1 鐵鎚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㈣部分諭知沒收。  恆春分局112年9月2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二卷第29頁） 2 水果刀 1把   3 伊瑪燃料膏（經變價之價金為118元） 2瓶 為供事實㈡預備犯罪之物。 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一卷第35頁） 4 95無鉛汽油（經變價之價金為310元） 2桶   5 打火機 1支   6 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部分諭知沒收。  7 上揭手機之SIM卡 1張 無證據顯示該物與本案相關。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890800號卷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45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015300號卷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3997400號卷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80號卷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2183400號卷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卷 聲羈卷 原審112年度聲羈字第193號卷 原審一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一 原審二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二 本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一 本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二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






選任辯護人  潘人誠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第14516號、第15245號、第157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楊○○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其他上訴駁回。
原判決所處拘役部分（即附表一編號6所示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楊○○與代號BQ000-A112224（真實身分詳卷，下稱甲 ）為前男女朋友，同居於甲 與其兄BQ000-A000000-A（真實身分詳卷，下稱乙 ）、乙 配偶賴○○（真實身分詳卷，下稱C女）共同經營之晶○公司（公司真實名稱詳卷，下稱甲公司，代表人為C女）屏東恆春廠（下稱恆春廠）內，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楊○○並在甲公司恆春廠擔任廠長（至民國112年8月25日止）。其於112年7月底至8月初與甲 分手，且與甲 、乙 及甲公司股東發生糾紛，心生不滿而為以下行為：
　㈠楊○○於112年8月25日晚間，得知甲 將獨自駕駛自小客車由恆春北上前往臺南，為求與甲 復合，竟基於跟蹤騷擾及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同日20時23分許，騎乘甲公司所有之機車，趁甲 行經屏東縣車城鄉省道台26線的車城橋(北上內側車道)，因停等前方紅綠燈而放慢車速時，騎到甲 自小客車前方擋住其行向，復以手指示甲 靠路邊停車，以此強暴方式迫使甲 將車子停在車城橋北端下橋處之路邊，並將機車橫停在甲 自小客車前方，下車敲打自小客車車窗要求甲 開車門，甲 於慌張中誤將車門解鎖，楊○○趁機打開右前座車門進入車內坐下，繼以手擋住安全帶扣鈕插座或以手抓住甲 右手，阻止甲 解開安全帶下車，又以頭部撞擊前擋風及車窗玻璃、拍打自己頭臉等自殘方式博取甲 同情，及以要上山或下海選一個方式一起死(同歸於盡)等語脅迫甲 答應與其復合，嗣並違反甲 之意願，不顧甲 拒絕，強行親吻甲 嘴唇，復以手隔著衣服或伸入衣服內撫摸甲 胸部、下體等處，甲 不斷央求楊○○，為求脫身乃點頭佯裝答應與楊○○復合且不會說出今日之事，楊○○始於同日21時19分許，自行下車騎機車離開。
　㈡楊○○因多次恐嚇取財、求與甲 復合未果，自認已走投無路，欲報復甲 、乙 及甲公司，復另基於預備殺人、放火之犯意，於112年9月6日10時43分前先購買附表三編號3、4之燃料膏、塑膠桶，同日10時43分許至加油站購買新臺幣（下同）250元之95無鉛汽油裝入前揭塑膠桶，復於同日19時30分許，雖知悉甲公司恆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乙 等其他不特定甲公司員工在內，廠內並有諸多如瓦斯桶等易燃物品，如放火可能導致該廠發生爆炸、燒燬，廠內人員亦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命，詎仍攜帶前揭之物及其所有之附表三編號5所示打火機，駕車前往恆春廠後方空地停放，伺機對該廠放火，並欲藉此殺害有可能在工廠內之甲 、乙 或其他員工。嗣甲 、乙 因觀看監視器發現楊○○之行蹤而報警，楊○○尚未著手縱火前即為警方逮捕，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 、乙 、甲公司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下稱恆春分局），C女、甲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件審理範圍：
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表明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原判決事實）㈢之事實及罪名聲明上訴（含原判決不另為諭知之甲犯罪事實部分，見原判決第26頁），另就其餘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楊○○表明就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及罪名提起上訴，其餘原判決事實㈠至㈦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二、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原判決事實㈢、㈧等部分，及於罪刑之全部；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㈦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僅及於量刑，其餘犯罪事實、法條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等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至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犯罪事實、丙犯罪事實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上訴，業經確定。
三、又檢察官另主張原判決事實㈣、㈥亦屬上訴範圍等語。惟：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已有明文；而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因此，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以言詞陳述方式所為關於上訴範圍之聲明，均屬判斷上訴聲明是否明示僅就判決之一部為之之依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法院自應調查與科刑相關之事項，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自非本院得為審查之範圍。此外，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身應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替代，以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2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等刑事判決均同此旨）；則舉重明輕，具體之上訴理由既然不可引用上訴書狀之其他文書，為特定審判範圍而應表明之上訴聲明，益加不得以上訴書狀以外之文書代替，僅在上訴書狀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有所不明，未聲明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上訴審法院為確認審理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務，方應進行闡明，曉諭上訴人以言詞或書面就其上訴範圍為必要之陳述；反之，如上訴範圍並無不明，於上訴期間屆滿後，自不容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法院應受上訴範圍聲明之拘束，進行審判。
　㈡本件檢察官於113年6月5日收受判決後，同日聲明上訴並表明如上開一、所示之上訴範圍及其上訴之理由，另於上訴期間屆滿前之113年6月12日提出上訴理由書，仍記載相同之上訴範圍及其理由，另載述「告訴人甲 、乙 、晶Ｏ公司具狀請求本檢察官提起上訴，另檢附刑事請求上訴狀1份，請參酌」，請法院參酌告訴人等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之記載；嗣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113年8月13日行第一次準備程序，請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時，檢察官仍陳述詳如上訴書所載，堪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範圍，確如上開一、所示，且無不明之情形。
　㈢則檢察官於本院之第二次準備程序時，主張原判決事實㈣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在上訴範圍之內，及於本院第四次準備程序時，再主張原判決事實㈥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屬上訴範圍（見本院一卷第204、205頁，本院二卷第8頁），然依上開說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書、上訴理由書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既無不明，自亦不許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有上開事實欄一、㈠（下稱事實㈠）所示強制、跟蹤騷擾等犯行，且有事實欄一、㈡（下稱事實㈡）所示之客觀行為，惟就事實㈠部分否認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事實㈡部分主觀上並無預備殺人、預備放火之故意，辯稱：承認原判決所認定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但我只有抓住甲 右手，沒有親吻、摸下體等違反意願的碰觸；事實㈡部分，我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甲公司恆春廠，但我沒有下車，並有確定廠房裡面沒有人，且我去製作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裡面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67、270頁），其辯護人則以：事實㈠部分，告訴人於第一時間就已報案，卻未提及猥褻之事，唯一與猥褻有關即證人丙○○所製作的報告，也僅止於被害人對於觸碰會有想要清潔手部的行為，且證人丙○○也無法說明此等創痛與本案的關聯性，況被害人縱使有就醫，也無法證明其有受到侵害，自均無法作為強制猥褻事實的補強證據；事實㈡部分，預備是要提升犯罪的便利或減低阻礙，但本件被告僅有開車繞行，且9月份工廠沒有什麼人上班，另據被告曾擔任廠長的經驗，只要看門口停放的摩托車便知工廠裡究竟有無人員存在，且因附近交通不便利，就算是住在宿舍，也一定要騎車代步，又若主張被告是不確定故意又是預備犯，本質上是在推測被告主觀想法的可能性，自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另案發時工廠內並無人在，縱使被告有預備或故意也是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二卷第275至276頁）。
　㈡不爭執事實部分
　⒈被告就上揭事實㈠所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行為以外之其餘事實，及事實㈡所示之全部客觀事實，均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坦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C女於警詢及偵查之指訴相符，另有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暨紀錄表、甲 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街景、路線圖、檢察官及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與乙 報案電話錄音筆錄、蒐證照片、加油站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加油之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4張等在卷足憑，且有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扣案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又被告確有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相關恐嚇訊息予甲 ，除經被告所坦認外，亦有被告與甲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㈢事實㈠部分，被告否認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之行為，而查：
　⒈證人甲 於112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被告拉著我靠著我的身體，就親我的嘴巴，摸我的胸部，好像有隔著衣服也有伸進衣服摸我的胸部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於同年月17日警詢時指稱：突然間被告強吻我的臉頰和嘴巴…被告用他的右手摸我的胸部，後來還伸進衣服內摸我的胸部，然後還是試著要往下面摸，我知道被告一定是要往下面摸，我就把我的左手伸出來，把被告的手和身體擋開，沒有摸到下面等語（見警四卷第5頁）；於同年12月29日偵訊時指稱：被告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一開始隔著衣服摸跟捏，後來有從我的衣領伸進去…然後改往我的下體摸，我當天穿裙子，被告隔著我的裙子摸，有碰到我的下體，最後我用左手去撥開被告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於113年4月10日審理時證稱：被告親我的嘴巴、臉頰，同時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還有伸進去衣服裡面，我有拒絕被告，到後面被告的手伸出來往我下體的方向要碰觸…被告有碰到我的下體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90至391頁），就其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時所碰觸之部位、觸碰方式等細節，固非一致，然就被告確有違反其意願先為親吻，嗣又撫摸胸部等隱私部位，甚至有繼續往下撫摸等主要事實，前後均核屬一致，先堪認定。
　⒉復證人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時甲 全身發抖一直哭，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被告上車抓她，把她壓迫在車上等語（見警四卷第12頁，偵一卷第88頁，偵四卷第218頁，原審一卷第405至406頁），證人即甲公司恆春廠員工聶ＯＯ（真實身分詳卷，下稱D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案發當時甲 打電話叫我救她，她就是一直哭，接下來我就打給乙 ，請乙 趕快過去，當時甲 語氣很驚恐，話講不清楚等語（見偵四卷第217至218頁，原審一卷第412至414頁），被告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看甲 在哭，應該是害怕我等語（見偵一卷第100至101頁，原審一卷第104頁），佐以當時甲 已連日收到被告傳送附表二編號1、2所示將縱火、同歸於盡等恐嚇訊息，及跟蹤騷擾等侵害（即原判決事實㈠、㈡所示），則甲 此次再度遭遇被告攔車、阻撓離去、求復合，堪認其於案發當時，正處於極為驚恐、慌亂的狀態，實難期待甲 能就全部事發經過，均毫無遺漏地觀察、記憶，並能一次完整、清楚表達。堪認甲 就相關細節之陳述縱有些許不一，並無違反事理常情，其就主要事實陳述一致部分，當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⒊又甲 於被告下車後，隨即報案，然未提及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相關報案文件亦無記載等情，有證人乙 、D男、員警許宸嘉及林郁顓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仁壽派出所報案紀錄單、證明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及員警偵查報告、家庭暴力通報表等文件附卷可明；嗣甲 委任律師為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撰寫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等相關犯行之刑事告訴狀，於112年9月20日當庭向檢察官提出等節，亦有112年9月20日偵查筆錄及刑事告訴狀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45至46、57至65頁），堪認甲 於112年8月25日報案當下並未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遲至112年9月18日前方委由告訴代理人代寫狀紙並提出申告；而檢察官於112年9月20日當庭收受書狀後，於112年10月6日始就甲 何以至112年9月18日才提及強制猥褻乙節訊問甲 ，甲 並稱：向派出所報案時有陳述過本案相關過程，但那時很慌，沒有講那麼多等語（見偵一卷第88頁），甲 另於113年10月17日向警局就強制猥褻之事提出告訴稱：報案當時有提及攔車、搥打窗子等強制行為，但又怕報了之後被告會有刑責，還在猶豫是否報案，現在決定要告他了，因為他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傷害行為，包括傷害我的孩子、把孩子帶走等語（見警四卷第4、8頁），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說如果他下車了，要我不要跟任何人講剛才發生的事，我只能答應他，所以他就下車離開了；報案時我因為太緊張，連警察詢問我基本資料都講不好，無法形容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加上我不懂要像這樣敘述的很清楚，所以只是很簡單的講重點，沒有細項的描述，且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何處理，只是先去備案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原審一卷第390、393至394頁），輔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於次日傳送「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等訊息，足見甲 於報案當下，因處於驚恐、慌亂且不知所措，且曾答應被告不可告訴他人，其既需向警察求救並避免再受侵害，又怕觸怒被告，因而在第一時間僅有簡單描述情節較為輕微之事實，加以報案時所接觸之乙 、D男及2名員警均為男性，甲 因而未將此難以啟齒之私密事即時告知，亦未顯然悖於常情；復自被告因對甲 為一連串的侵害行為，於112年9月6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為甲 撰寫上開刑事告訴狀時，亦得見甲 於被告受羈押後始決意全盤托出，進而向告訴代理人陳述相關案情並提出書狀，更足以佐證甲 上開所述因還不知道做何處理，只是先備案，因被告後續連串的傷害行為，始決定提出告訴等語，核符真實。
　⒋再者，甲 於遭被告連日傳送恐嚇訊息、強制攔車、以各種方式跟蹤騷擾、深夜侵入工廠、持兇器攻擊、抓扯頭髮等直接、間接之侵害行為後，因情緒焦慮、憂鬱、驚恐、食慾下降及失眠之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自112年9月18日起前往就醫，及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心理諮商等情，有甲 之佳欣診所函文及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諮詢預定與紀錄表（下稱諮詢紀錄表）、旅行心理治療所諮商摘要報告（下稱諮商報告）等在卷可憑，顯見甲 於案發後，確已產生嚴重之身心創傷，而堪認定。
　⒌上開佳欣診所函文以：甲 於112年9月18日至本院就診，自述因前員工賭博欠債離職後，仍持續恐嚇且拿刀威脅個案，個案感到驚恐、焦慮，且夜間失眠，碰到與事件相關情境（辦公室）會有迴避現象等語（見原審一卷第93頁）；諮詢紀錄表記載略以：被告曾對甲 有多次恐嚇及傷害行為，暴力樣態如：以機車阻擋汽車、強闖個案辦公場所並破壞玻璃、強扯頭髮致個案受傷，或車上裝載汽油桶及酒精膏至工作場所揚言縱火，以社群軟體恐嚇等語（見原審一卷第209頁），雖可認定甲 之創傷反應與被告所為本案連串侵害行為之關聯性甚強，然上開函文或紀錄，均未提及甲 有於診治時陳述遭強制猥褻之經過。就此部分，證人甲 於偵查中陳稱：案發後我有去看身心科，但不是針對此事（強制猥褻），當時我常半夜驚醒、無法獨處、害怕開車，但跟醫生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因醫生不像檢察官這樣問我，我也不願想起這一段，就沒有描述等語（見偵一卷第89頁），得見甲 前往就診，係為解決所面臨之身心問題，並非在於指訴被告，又因被告對其侵害之行為次數、態樣多重，所造成的創傷結果亦屬多元，甲 實無從（亦無需）每一次都詳述造成其身心創傷之完整過程或心理狀況，此由上開佳欣診所函文與諮詢紀錄表所記載甲 自述之侵害行為亦有不同，亦得見一斑。
　⒍況甲 除上開身心適應障礙外，上開諮商報告已載明：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而引起不舒服之感受，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51至354頁）；另證人即當時為甲 諮商之心理師李佳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共為甲 諮商過6次，當時甲 有陳述自己變得不敢開車，因看到橘色的車就讓她想起被告追車的影像，進而引發恐慌及焦慮的情緒，影響行車安全；且提及不敢接觸其他男性，懼怕他人身體接觸，因為會讓甲 想起自己曾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觸碰，也會有不自覺清潔身體的情形；另提過被告拿斧頭及器械衝到工廠想傷害她，此畫面讓她歷歷在目，所以會警覺陌生男子的靠近，因過度警覺而難以工作，且影響親子關係。依諮商過程中的觀察，甲 陳述其與被告在車內，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肢體觸碰時，會不停的抓手指、身體蜷縮、抱著抱枕，表現出焦慮及緊張，且語速較快，無法打斷，與甲 在陳述與案件無關之事時，是不疾不徐、對話坦然自若明顯不同，可見此事對甲 是很有影響力；又因諮商的目標是放在甲 的身心狀況及情緒調節，我們很少提到案情細節，我沒有太多的詢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2、174至175、177頁），亦核與證人甲 上開所稱沒跟醫生講得很清楚，也不願回想這一段等語至為相符，足認甲 於接受心理諮商過程中，除提及其他行為外，亦有提及遭被告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且因而產生身心狀態之不適，惟因心理諮商之目的在於調節甲 之身心狀況，證人丙○○並未深究違反意願碰觸之發生細節。再者，相較於被告犯強制猥褻侵害甲 之個人性自主法益，被告對甲 的侵害行為，尚有其他更甚者，迭如前述；而其所受懼怕接觸男性、與他人身體接觸、不自覺清潔身體等心理障礙，相較於驚恐、焦慮、夜間失眠等創傷症，顯然情節較輕，則甲 於就診求助時，較專注於情節較重者，而較少提及遭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亦合乎事理常情。復自相關治療過程，甲 從未刻意提及此部分細節，當可排除甲 有杜撰虛構事實之可能性，且被告對甲 之侵害行為遍及生命、身體、財產、自由等諸多法益，甲 亦無再行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必要。
　⒎再觀上開諮商報告記載、證人丙○○之證述，當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引起不舒服之感受，而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情，亦得見甲 此部分之身心不適感，與曾遭被告強制猥褻（違反意願之碰觸）之行為具有高度密切相關，堪認應係遭被告強制猥褻所致，而足以補強上開甲 所為指訴之可信性。
　⒏此外，甲 與被告為前男女朋友，被告不甘分手已屢次傳送如附表二所示恐嚇訊息予甲 ，此次案發時又無旁人在場，依其2人當時的之情感糾葛情形，被告為求復合而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與合理性；復本件除證人甲 之一致陳述外，並有證人丙○○之證述，及佳欣診所函文、診斷證明書、諮詢紀錄表、諮商報告等文書，與證人乙 、D男所見聞案發後甲 之情狀等事證可資憑佐，堪認甲 指訴被告有如事實㈠所指強制猥褻等犯行，確與真實相符。
　㈣事實欄㈡部分，被告坦承客觀行為，否認主觀犯意，經查：
　⒈按「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等均屬之。是預備犯罪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備實現未來特定犯罪之意思，及客觀行為是否已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以斷。另按犯罪之主觀要素，存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有賴外在、客觀之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綜合全部卷證資料為整體之觀察，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先予敘明。
  ⒉被告自112年8月14日起至同年9月2日止多次以放火、殺害等語恐嚇（取財）、跟蹤騷擾甲 等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及上開事實㈠，與此期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之「恐嚇訊息內容」欄所示之文字訊息，向甲 傳達欲以汽油放火殺害甲 、乙 或其家人、工廠，或欲同歸於盡等惡害通知外，更於112年9月6日攜帶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至甲公司恆春廠前之期間，傳送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文字訊息及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而更為頻繁且激烈地傳達前揭放火、殺害等意圖；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傳「我一定讓你們死」是因為情緒，有想過，但我到了，沒有勇氣下車跟下手；我那時候工作沒了、家裡不接受我、身上也沒有錢，腦袋裡都是不好的情緒；我有空想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9、448頁），均足顯示被告主觀上確有希望以在甲公司恆春廠放火之方式，達其殺害甲 、乙 、工廠內員工或同歸於盡等目的，先堪以認定。
　⒊又被告自承甲公司恆春廠為其與甲 曾經同居之處，甲 常出現在恆春廠，知其悉廠內復有諸多易燃物品等語（見原審一卷第139、143、452頁），堪認被告當可預見倘若放火，將可引燃廠內易燃物而爆炸，並有可能剝奪甲 、乙 及其他工廠員工之性命，亦堪認定。
　⒋被告辯稱：我只是想嚇嚇甲 ，因已傳送車上放置放火工具之照片，又故意前往現場、在附近繞行，讓甲 等人從監視器上看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1至272頁）。然而，證人甲 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傳汽油桶的照片給我後，我就跟乙 說，並輪流看監視器，我看到被告是從工廠後面的小路進來，快到工廠時把車頭燈關掉等語（見警一卷第15至18頁，原審一卷第395至397頁），核與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甲 跟我說被告有向其表示要破壞炸掉工廠，我們很緊張，幾乎每天都在看監視器，當天約19時有一臺車，開進來就突然把燈關掉然後繼續開，我覺得是被告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08至409頁），互為一致，堪認被告至案發現場時，除在附近觀察外，並於進入工廠後方空地時，刻意關燈而有掩人耳目之舉，與其所陳是故意要嚇甲 、讓甲 等人看見等語顯然不符，且與其上開所陳係因沒有勇氣下車及下手等語齟齬；抑有進者，如被告僅有恐嚇、並無下手實施放火及殺人之意，大可讓恆春廠之員工見聞其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亦無需一再觀察員工是否已離開（如後述），益見其相關辯解相互衝突、矛盾，均難採信。
　⒌被告另辯稱：已確認過工廠內已無人在，當時有先在距離工廠不到幾百公尺的加油站觀察員工進出情形，該處可以看到工廠的小門，有看到最後兩名員工關上小門離開，但因警察來了就先離開，之後回去繼續繞行，並回到空地（即查獲處），要離開時警察就到場了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272至273頁）；且案發當日之最後一名下班員工詹智清，係於17時27分打卡下班，該日亦無人加班，亦有甲公司恆春廠112年9月員工出勤之班表在卷可憑(本院二卷第45、95至157頁)，固可疑本件被告為警查獲時，恆春廠內已無人在內。然而，被告所稱以在數百公尺處觀察工廠人員進出之方式，得否確認工廠內確無人在內，已非無疑；再者，被告於原判決事實㈣之112年9月2日侵入甲公司恆春廠時，原本計畫要進入破壞廠內的機台，走過去發現甲 在裡面（另有D男），遂一時失控拿鐵鎚把玻璃打破、進入辦公室內，繼而胡亂攻擊甲 等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本院一卷第249至250頁），則被告本即知悉甲 平日極有可能在內，且其前於9月2日侵入時，並未自工廠之外觀得知廠內尚有甲 、D男等人在內，乃於進入時方知悉，則被告此次於9月6日再次侵入時，當非無法預見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其他員工存在，且自工廠外觀察亦無法完全確認；佐以被告自承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內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頁），益證被告於本件案發當時，並無法確信工廠內是否尚有人在，而係聽聞警察提及對方從高雄趕來，始得以判斷並為相應之抗辯，是被告此等已確認工廠內無人之辯解，亦難認可採。
　⒍此外，辯護人一再以工廠內客觀上無人在場，被告犯罪之客體為現無人所在之建築物，本件應屬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然而，被告於著手放火（殺人）之行為前，相關構成要件事實尚無實現之可能，行為人僅需基於特定犯罪之意思而為預備之行為，即足以當之；至行為人嗣後是否果然著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當時建築物內客觀上是否確實有人存在，則屬不同事實應如何評價之問題，與本案無關，併此指明。
　⒎從而，自被告最初僅言語恐嚇，因無預期效果而言行漸趨激烈，更於案發當日購買工具，並積極攜至恆春廠，伺機行動，堪認被告上開放火、殺人等犯罪意念，非但溢於言表，更是付諸行動，充分展現其主觀想法，並已積極創設其得以下手實施殺人、放火等犯罪實現之條件，足認其確有預備以放火方式危害甲 、乙 或工廠內員工之殺人或放火之主觀故意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關於論罪法條之說明：
　⒈被告與甲 前有同居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同時亦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條款之罪並無罰則規定，是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家庭暴力罪，容有未洽，惟經告知被告可能涉此部分罪名，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
　⒉又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罪，本質上已含有強制罪或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內涵，是若行為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目的，所實施強暴、脅迫之手段，縱已達於非法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程度，仍應依強制猥褻罪論處，不得謂其於本罪之外，又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而無同法第55條之適用。查被告就事實㈠所示行為，原係為求與甲 復合，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空下，以攔車、阻撓甲 解開安全帶、出言恐嚇與自殘等實施強暴、脅迫及非法剝奪甲 行動自由等非法手段，違反甲 之意願而為事實㈠所載之猥褻行為，則依上開說明，被告此等對甲 實施猥褻行為時，所為強暴、脅迫及剝奪甲 行動自由之手段，應就強制猥褻之犯行綜合評價已足，不再論以強制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除強制猥褻、跟蹤騷擾等犯行外，另構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容有誤會，爰由本院逕予更正之。
　㈡是核被告所為，於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跟蹤騷擾罪；事實㈡部分，係犯刑法第173條第4項預備放火罪、同法第271條第3項預備殺人罪。
　㈢被告就事實㈠之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強制猥褻、跟蹤騷擾2罪名；事實㈡部分，被告因自認已走投無路，基於不確定之故意，欲以放火之方式報復甲 、包含乙 在內之甲公司員工等人，而同時觸犯預備放火、預備殺人2罪名，均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強制猥褻罪、預備殺人罪處斷。又事實㈡所示犯行，已非單純對甲 個人為不法侵害，客觀上亦非僅止於恐嚇之抽象行為，且廣含生命、身體及社會安全等法益，故縱然此部分犯罪時間與原判決事實㈦有部分重疊，然其行為態樣仍可清楚劃分，於法律上應視為不同犯意，方足以充分評價，而與事實㈦之犯行分論併罰；而檢察官及被告就原判決事實㈦部分，均僅就量刑聲明上訴，爰併予敘明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兩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事實㈠部分即原判決事實㈢部分）：
　⒈原審就此部分從一重論以妨害自由罪，予以論罪科刑，及就強制猥褻行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然有其依據。然而，被告確有實施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且與妨害自由行為綜合評價已足，如前所述，原審以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而不另為無罪諭知，並就跟蹤騷擾罪、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兩罪，從一重論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等語，即有違誤。因此，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罪名及科刑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甲 原為同居伴侶關係，然其竟不思理性處理彼此間之糾紛與感情問題，詎於與甲 分手後而為事實㈠所示之行為，侵害甲 身心甚鉅，且受有如前述之身心創傷，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仍避重就輕否認犯行，迄今未與甲 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甲 亦無意與被告商談和解或原諒被告，兼衡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此部分涉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及告訴人、檢察官之求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㈡駁回部分（事實㈡即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法律部分、事實㈠以外之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部分）：
　⒈事實㈡之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所為此部分之事實及法條適用情形，業經本院詳敘如前，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應予維持。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原判決事實㈧即上開事實㈡部分）之量刑
　　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查原審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所論處之罪名，於法定刑範圍內，及就原判決事實㈠、㈦部分各依未遂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尚未彌補告訴人甲 、乙 、甲公司等所受損害，且告訴人等亦拒絕接受賠償，與被告坦承部分、否認部分犯行等犯後態度，並逐一敘明各次犯行量刑輕重所依憑之理由，業已綜合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判決書第21至23頁之㈤所載），各判處如附表一編號1、2、4至8所示之刑，所為量刑應屬允當。被告及辯護人以：被告之父親於本件上訴後，已願意參與和解，此為原審量刑時所未呈現之量刑因子，且因被害人要求的和解條件需一次清償被告積欠之200萬元債務，因而無法達成等語，請求從輕量刑；檢察官及告訴人等則以：告訴人等擔心被告出監後，將再次傷害甲 ，希望被告先清償債務再商談和解事宜，但被告家人提出之條件被害人無法接受；又被告始終否認預備殺人等犯行，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認已有悔意等語，請求從重量刑。然而，被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否認犯行等情，俱為原審量刑時所存在之事由，且經原審判決詳為審酌並據以量刑，已難認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基礎事實有何變更。又被告上訴後，被告之父母同意為被告參與調解，為原審未及審酌，固然屬實，然被告為具完全責任能力之人，並為本案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被告以外之人縱使同意參與調解或代理被告履行相關民事責任，實與被告個人之犯後態度無涉，況依結果而論，被告確實未因他人之協助而與告訴人等或達成調解或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自無從以其父母同意參與調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從而，被告、檢察官均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上訴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㈥所示2次侵入他人建築物罪，所處拘役各55日、40日部分，本院審酌此兩次犯行時間相近、罪質相同、侵害之法益同一，被告所顯現之人格特質，非難重複評價程度等總體情狀，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拘役65日，及得以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⒉至被告所為其餘犯行，分屬得易科或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本院判決後，部分雖經確定，部分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應認此部分宜待全部罪刑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而不宜逕於本判決中合併定其應執行，併此敘明。
　㈣沒收：
　⒈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均未聲明不服，惟事實㈡部分之上訴範圍效力，尚及於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爰併審理之。
　⒉被告於事實㈡所示時、地，備妥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伺機著手實行放火、殺人等犯行，且該等物品均為其所有（見原審一卷第146頁）、供預備犯罪所用；被告雖稱打火機是自己點菸用等語，然此並無礙於做為本案預備放火、殺人所用，自應附隨此部分罪刑項下，就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均宣告沒收。又附表三編號3、4之物因具危險性，經檢察官予以變賣，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扣押物品變賣證明書及扣案物品照片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177至185頁），實無礙其同一性，原審因而予以宣告沒收，自無不合，應併予維持。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一編號1、2、5、6、7、8（即事實㈡）部分均不得上訴。
附表一編號3（即事實㈠）、4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即原判決主文附表）
		編號

		對應事實

		原審判決主文



		1

		原判決事實㈠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2

		原判決事實㈡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3

		原判決事實㈢
（即事實㈠部分）

		楊○○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原判決事實㈣

		楊○○犯攜帶凶器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物沒收。



		5

		原判決事實㈤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6

		原判決事實㈥

		楊○○犯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拾伍日、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鍊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原判決事實㈦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8

		原判決事實㈧
（即事實㈡部分）

		楊○○犯預備殺人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二（恐嚇訊息附表）
		編號

		時間

		恐嚇訊息內容



		1

		112年8月14日17時13分至同年月15日5時18分間（原判決事實㈠部分）

		「三個孩子沒媽媽，至少還有爸爸!我看是沒媽媽好還是沒爸爸好」、「到時候不要跪著求我，因為我沒有回頭路!!」、「到時候被我抓到，你跪著求我，也沒有用了，我他媽的沒退路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最瘋，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到底可不可以借支」(重覆數次)、「幹，躲好」、「○○○（甲 姓名），我今天12點前，我希望能接到你打給我的電話!千萬不要把我逼瘋，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你要這樣繼續對我，好好珍惜你跟三個小孩在一起的日子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拖你下水!!你就珍惜日子吧」、「我已經知道我的雙手是染滿鮮血的了...你家人要恨就恨我吧，你的孩子要恨我就恨吧!!」、「我就借2萬，月底或月初，那個欠我2萬的環(還)給我之後，我就會環(還)了」、「我會讓他們三個失去最不想失去的」、「我他媽的可不可以借，到底借不借」、「幹你娘雞掰，到底能不能借」、「屁孩慫恿[敢就把火點下去]友人瞬間燒成火球-社會-自由（按：傳送上述新聞的文字標題、燃燒照片及網址給甲 ）」、「但是你執意現在這樣做，那就是要跟我同歸於盡」、「你就想清楚吧，你不在了，有多少人會為你難過，可憐的是那三個小孩子」、「買個汽油就可以一起走」、「都是你逼我的，我一定讓大、二、小寶失去他們唯一不能失去的」、「借支能借多少才不用問大哥」、「我付出的代價就是欠了你100萬，欠了二哥75萬，還有就是失去你，失去你才是我最痛苦的事!」



		2

		112年8月18日1時50分至同年月19日13時19分間（原判決事實㈡）

		「到底要怎樣才能不離開啦」、「我都改了回頭了...為什麼不相信我」、「（丟擲汽油彈縱火的媒體新聞報導連結網址）」、「反正我絕對跟你是不可能有機會了!!你不愛了，可以這麼對我，我不愛時...唉，反正都毀了自己，總要有人陪葬」、「5、6年的感情及信任，要心狠手辣的瓦解掉是嗎?那就不要怪我，不要被我逮到你，我會直接用汽油淋我們，然後點燃，我們就一起解脫了」



		3

		112年8月26日2時25分至同日11時21分間（原判決事實㈣）

		「妳放心，我的選擇一定會成功跟妳一起上封面，晶○(甲公司名稱)也會可以一起」、「繼續拿給妳哥他們看，作為證據」、「燒起來燒起來!!」、「大大小小能有幾個是幾個，多一個也沒關係」、「一個工廠要花費多少，和客戶的備品，這樣下來的金額是可觀的」、「記得拿給大家看喔」、「睡怡灣是嗎?都不知道自己從我旁邊經過喲，記得退房看一下四週，注意車輛安全」、「幹妳娘，○○○（乙 姓名）、○○○（甲 姓名）!記得要付出代價的...」、「唉，幹你娘又封鎖，操你媽，我一定讓妳死，讓妳全家死光光」、「昨天上車就應該直接讓妳死了」、「8/29開學，載好載滿!」、「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



		


		112年9月1日20時4分至同年月2日3時間（原判決事實㈣）

		「昨天載小朋友吃飯，逛百貨公司耶，真好」、「沒關係，就慢慢故意，鴨蛋再密也有縫，你自己說過的」、「昨天我就應該衝過去，大的小的都一起!幹妳娘」、「幹你娘雞掰，躲好」、「我一定會抓你，多一個就多一個！！把兩個重要人抓掉，公司也差不多要收了，呵呵呵，感情真好」、「幹你娘」、「不回話嗎」、「幹你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幹你娘」



		4

		112年9月2日15時36分至同年月4日21時36分間（原判決事實㈤）

		「好...是要三小，還是你一個人面對承受，還是要多個伴，都可以，下次我不想用那麼累人的方式了，...直接讓天看要怎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要打給我，回我，幹你娘」、「你在試我不敢怎樣了嗎？」、「幹你娘機掰。我一定要炸了你們」、「妳不要逼到我往不懂事的出手」、「妳若不想面對，沒關係，時候到了就知道是大是小面對」、「要逼我弄小的沒關係，痛苦的是你」、「你信嗎？明天恆春輪燙機沒辦法運作」、「你信嗎？明天恆春整個沒辦法運作？」、「幹你娘機掰！！最好把該給我的給我！！不然我不會就此消停，我會大大小小都弄！！」、「幹你娘機掰！！妳今天若是沒打電話跟我講，該給我的給我，我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一定讓妳也失去的多，痛苦更多！！」



		5

		112年9月6日5時6分至同日12時32分間（原判決事實㈦）

		「我一定會用最極端的方式報復的」、「我幹你娘操機掰！！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我絕對會、我肯定會、我一定會讓你們有人陪葬的！！」、「我他媽一定會讓你們痛苦的」、「幹你娘雞掰，我一定會讓你們三兄妹失去彼此，操雞掰」、「幹你娘雞掰，我一定要讓你們死」、「幹你娘雞掰，錢不給，我也會讓你們有所犠牲」、「妳不給錢，那就等著愛妳的哥哥死」、「要逼死我，我也會讓你們死的」、「原本我要拿20萬!!現在15萬，我就離開你們，也離開恆春跟高雄」、「我一定要你們付出代價，你就不要後悔，反正我就是走投無路的人了，被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這樣搞，你們沒有比較划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不差在背上什麼罪名了!沒辦法回頭了，都是你○○○(甲 姓名)賜的」、「（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







附表三（扣案物品；金額單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目錄表卷頁



		1

		鐵鎚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㈣部分諭知沒收。



		恆春分局112年9月2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二卷第29頁）



		2

		水果刀

		1把

		


		




		3

		伊瑪燃料膏（經變價之價金為118元）

		2瓶

		為供事實㈡預備犯罪之物。

		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一卷第35頁）



		4

		95無鉛汽油（經變價之價金為310元）

		2桶

		


		




		5

		打火機

		1支

		


		




		6

		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部分諭知沒收。

		




		7

		上揭手機之SIM卡

		1張

		無證據顯示該物與本案相關。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890800號卷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45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015300號卷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3997400號卷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80號卷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2183400號卷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卷



		聲羈卷

		原審112年度聲羈字第193號卷



		原審一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一



		原審二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二



		本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一



		本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二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

上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楊○○







選任辯護人  潘人誠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妨害性自主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第14516號、第15245號、第157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事實欄一、㈢（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部分撤銷。

前開撤銷部分，楊○○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

其他上訴駁回。

原判決所處拘役部分（即附表一編號6所示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部分），應執行拘役陸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楊○○與代號BQ000-A112224（真實身分詳卷，下稱甲 ）為前男女朋友，同居於甲 與其兄BQ000-A000000-A（真實身分詳卷，下稱乙 ）、乙 配偶賴○○（真實身分詳卷，下稱C女）共同經營之晶○公司（公司真實名稱詳卷，下稱甲公司，代表人為C女）屏東恆春廠（下稱恆春廠）內，2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楊○○並在甲公司恆春廠擔任廠長（至民國112年8月25日止）。其於112年7月底至8月初與甲 分手，且與甲 、乙 及甲公司股東發生糾紛，心生不滿而為以下行為：

　㈠楊○○於112年8月25日晚間，得知甲 將獨自駕駛自小客車由恆春北上前往臺南，為求與甲 復合，竟基於跟蹤騷擾及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同日20時23分許，騎乘甲公司所有之機車，趁甲 行經屏東縣車城鄉省道台26線的車城橋(北上內側車道)，因停等前方紅綠燈而放慢車速時，騎到甲 自小客車前方擋住其行向，復以手指示甲 靠路邊停車，以此強暴方式迫使甲 將車子停在車城橋北端下橋處之路邊，並將機車橫停在甲 自小客車前方，下車敲打自小客車車窗要求甲 開車門，甲 於慌張中誤將車門解鎖，楊○○趁機打開右前座車門進入車內坐下，繼以手擋住安全帶扣鈕插座或以手抓住甲 右手，阻止甲 解開安全帶下車，又以頭部撞擊前擋風及車窗玻璃、拍打自己頭臉等自殘方式博取甲 同情，及以要上山或下海選一個方式一起死(同歸於盡)等語脅迫甲 答應與其復合，嗣並違反甲 之意願，不顧甲 拒絕，強行親吻甲 嘴唇，復以手隔著衣服或伸入衣服內撫摸甲 胸部、下體等處，甲 不斷央求楊○○，為求脫身乃點頭佯裝答應與楊○○復合且不會說出今日之事，楊○○始於同日21時19分許，自行下車騎機車離開。

　㈡楊○○因多次恐嚇取財、求與甲 復合未果，自認已走投無路，欲報復甲 、乙 及甲公司，復另基於預備殺人、放火之犯意，於112年9月6日10時43分前先購買附表三編號3、4之燃料膏、塑膠桶，同日10時43分許至加油站購買新臺幣（下同）250元之95無鉛汽油裝入前揭塑膠桶，復於同日19時30分許，雖知悉甲公司恆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乙 等其他不特定甲公司員工在內，廠內並有諸多如瓦斯桶等易燃物品，如放火可能導致該廠發生爆炸、燒燬，廠內人員亦有可能因此失去生命，詎仍攜帶前揭之物及其所有之附表三編號5所示打火機，駕車前往恆春廠後方空地停放，伺機對該廠放火，並欲藉此殺害有可能在工廠內之甲 、乙 或其他員工。嗣甲 、乙 因觀看監視器發現楊○○之行蹤而報警，楊○○尚未著手縱火前即為警方逮捕，並扣得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

二、案經甲 、乙 、甲公司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下稱恆春分局），C女、甲公司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本件審理範圍：

一、原審判決後，檢察官表明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下稱原判決事實）㈢之事實及罪名聲明上訴（含原判決不另為諭知之甲犯罪事實部分，見原判決第26頁），另就其餘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上訴人即被告楊○○表明就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及罪名提起上訴，其餘原判決事實㈠至㈦部分，均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

二、是本院審理範圍就原判決事實㈢、㈧等部分，及於罪刑之全部；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㈦部分，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僅及於量刑，其餘犯罪事實、法條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故就此等量刑所依附之犯罪事實、證據、所犯法條等部分，均援用原審判決之記載。至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乙犯罪事實、丙犯罪事實部分，未據檢察官聲明上訴，業經確定。

三、又檢察官另主張原判決事實㈣、㈥亦屬上訴範圍等語。惟：

　㈠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已有明文；而所謂明示，係指上訴人以書狀或言詞直接將其上訴範圍之效果意思表示於外而言。因此，上訴人之上訴書狀或程序進行中以言詞陳述方式所為關於上訴範圍之聲明，均屬判斷上訴聲明是否明示僅就判決之一部為之之依據；是若當事人明示僅針對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法院自應調查與科刑相關之事項，其未表明上訴之犯罪事實部分，自非本院得為審查之範圍。此外，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2項所謂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係指上訴書狀本身應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而言，非可引用或檢附其他文書替代，以為上訴之理由（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2724號、101年度台上字第4218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196號等刑事判決均同此旨）；則舉重明輕，具體之上訴理由既然不可引用上訴書狀之其他文書，為特定審判範圍而應表明之上訴聲明，益加不得以上訴書狀以外之文書代替，僅在上訴書狀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有所不明，未聲明係對於判決之一部或全部提起上訴，上訴審法院為確認審理範圍，並基於訴訟照料之義務，方應進行闡明，曉諭上訴人以言詞或書面就其上訴範圍為必要之陳述；反之，如上訴範圍並無不明，於上訴期間屆滿後，自不容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法院應受上訴範圍聲明之拘束，進行審判。

　㈡本件檢察官於113年6月5日收受判決後，同日聲明上訴並表明如上開一、所示之上訴範圍及其上訴之理由，另於上訴期間屆滿前之113年6月12日提出上訴理由書，仍記載相同之上訴範圍及其理由，另載述「告訴人甲 、乙 、晶Ｏ公司具狀請求本檢察官提起上訴，另檢附刑事請求上訴狀1份，請參酌」，請法院參酌告訴人等聲請檢察官提起上訴狀之記載；嗣本院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之113年8月13日行第一次準備程序，請檢察官陳述上訴要旨時，檢察官仍陳述詳如上訴書所載，堪認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範圍，確如上開一、所示，且無不明之情形。

　㈢則檢察官於本院之第二次準備程序時，主張原判決事實㈣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在上訴範圍之內，及於本院第四次準備程序時，再主張原判決事實㈥之事實及罪名部分亦屬上訴範圍（見本院一卷第204、205頁，本院二卷第8頁），然依上開說明，本件檢察官之上訴書、上訴理由書所記載之上訴範圍，既無不明，自亦不許檢察官於上訴期間屆滿後，再行擴張原上訴之範圍，併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證據能力：

　　以下引用之證據資料，因當事人均未爭執，依司法院頒「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得不予說明。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有上開事實欄一、㈠（下稱事實㈠）所示強制、跟蹤騷擾等犯行，且有事實欄一、㈡（下稱事實㈡）所示之客觀行為，惟就事實㈠部分否認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事實㈡部分主觀上並無預備殺人、預備放火之故意，辯稱：承認原判決所認定此部分之犯罪事實，但我只有抓住甲 右手，沒有親吻、摸下體等違反意願的碰觸；事實㈡部分，我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甲公司恆春廠，但我沒有下車，並有確定廠房裡面沒有人，且我去製作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裡面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67、270頁），其辯護人則以：事實㈠部分，告訴人於第一時間就已報案，卻未提及猥褻之事，唯一與猥褻有關即證人丙○○所製作的報告，也僅止於被害人對於觸碰會有想要清潔手部的行為，且證人丙○○也無法說明此等創痛與本案的關聯性，況被害人縱使有就醫，也無法證明其有受到侵害，自均無法作為強制猥褻事實的補強證據；事實㈡部分，預備是要提升犯罪的便利或減低阻礙，但本件被告僅有開車繞行，且9月份工廠沒有什麼人上班，另據被告曾擔任廠長的經驗，只要看門口停放的摩托車便知工廠裡究竟有無人員存在，且因附近交通不便利，就算是住在宿舍，也一定要騎車代步，又若主張被告是不確定故意又是預備犯，本質上是在推測被告主觀想法的可能性，自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另案發時工廠內並無人在，縱使被告有預備或故意也是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為被告辯護（見本院二卷第275至276頁）。

　㈡不爭執事實部分

　⒈被告就上揭事實㈠所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行為以外之其餘事實，及事實㈡所示之全部客觀事實，均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坦認，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 、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C女於警詢及偵查之指訴相符，另有恆春分局仁壽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受理案件證明單暨紀錄表、甲 車輛行車紀錄器影像擷圖、Google地圖街景、路線圖、檢察官及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與乙 報案電話錄音筆錄、蒐證照片、加油站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加油之交易明細翻拍照片、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照片4張等在卷足憑，且有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扣案可佐，是此部分事實，先堪予認定。

　⒉又被告確有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相關恐嚇訊息予甲 ，除經被告所坦認外，亦有被告與甲 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㈢事實㈠部分，被告否認有對甲 為親吻、撫摸胸部、下體等猥褻之行為，而查：

　⒈證人甲 於112年10月6日偵訊時指稱：被告拉著我靠著我的身體，就親我的嘴巴，摸我的胸部，好像有隔著衣服也有伸進衣服摸我的胸部等語（見偵一卷第87頁）；於同年月17日警詢時指稱：突然間被告強吻我的臉頰和嘴巴…被告用他的右手摸我的胸部，後來還伸進衣服內摸我的胸部，然後還是試著要往下面摸，我知道被告一定是要往下面摸，我就把我的左手伸出來，把被告的手和身體擋開，沒有摸到下面等語（見警四卷第5頁）；於同年12月29日偵訊時指稱：被告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一開始隔著衣服摸跟捏，後來有從我的衣領伸進去…然後改往我的下體摸，我當天穿裙子，被告隔著我的裙子摸，有碰到我的下體，最後我用左手去撥開被告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於113年4月10日審理時證稱：被告親我的嘴巴、臉頰，同時用另一隻手摸我的胸部還有伸進去衣服裡面，我有拒絕被告，到後面被告的手伸出來往我下體的方向要碰觸…被告有碰到我的下體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90至391頁），就其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時所碰觸之部位、觸碰方式等細節，固非一致，然就被告確有違反其意願先為親吻，嗣又撫摸胸部等隱私部位，甚至有繼續往下撫摸等主要事實，前後均核屬一致，先堪認定。

　⒉復證人乙 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案發當時甲 全身發抖一直哭，我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被告上車抓她，把她壓迫在車上等語（見警四卷第12頁，偵一卷第88頁，偵四卷第218頁，原審一卷第405至406頁），證人即甲公司恆春廠員工聶ＯＯ（真實身分詳卷，下稱D男）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案發當時甲 打電話叫我救她，她就是一直哭，接下來我就打給乙 ，請乙 趕快過去，當時甲 語氣很驚恐，話講不清楚等語（見偵四卷第217至218頁，原審一卷第412至414頁），被告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看甲 在哭，應該是害怕我等語（見偵一卷第100至101頁，原審一卷第104頁），佐以當時甲 已連日收到被告傳送附表二編號1、2所示將縱火、同歸於盡等恐嚇訊息，及跟蹤騷擾等侵害（即原判決事實㈠、㈡所示），則甲 此次再度遭遇被告攔車、阻撓離去、求復合，堪認其於案發當時，正處於極為驚恐、慌亂的狀態，實難期待甲 能就全部事發經過，均毫無遺漏地觀察、記憶，並能一次完整、清楚表達。堪認甲 就相關細節之陳述縱有些許不一，並無違反事理常情，其就主要事實陳述一致部分，當具有相當之憑信性。

　⒊又甲 於被告下車後，隨即報案，然未提及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相關報案文件亦無記載等情，有證人乙 、D男、員警許宸嘉及林郁顓等人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及仁壽派出所報案紀錄單、證明單、違反社維法案件報告單及員警偵查報告、家庭暴力通報表等文件附卷可明；嗣甲 委任律師為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撰寫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等相關犯行之刑事告訴狀，於112年9月20日當庭向檢察官提出等節，亦有112年9月20日偵查筆錄及刑事告訴狀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45至46、57至65頁），堪認甲 於112年8月25日報案當下並未指訴遭被告強制猥褻之事，遲至112年9月18日前方委由告訴代理人代寫狀紙並提出申告；而檢察官於112年9月20日當庭收受書狀後，於112年10月6日始就甲 何以至112年9月18日才提及強制猥褻乙節訊問甲 ，甲 並稱：向派出所報案時有陳述過本案相關過程，但那時很慌，沒有講那麼多等語（見偵一卷第88頁），甲 另於113年10月17日向警局就強制猥褻之事提出告訴稱：報案當時有提及攔車、搥打窗子等強制行為，但又怕報了之後被告會有刑責，還在猶豫是否報案，現在決定要告他了，因為他後續還有一連串的傷害行為，包括傷害我的孩子、把孩子帶走等語（見警四卷第4、8頁），另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說如果他下車了，要我不要跟任何人講剛才發生的事，我只能答應他，所以他就下車離開了；報案時我因為太緊張，連警察詢問我基本資料都講不好，無法形容當下發生什麼事情，加上我不懂要像這樣敘述的很清楚，所以只是很簡單的講重點，沒有細項的描述，且當時還不知道要做何處理，只是先去備案等語（見偵四卷第216頁，原審一卷第390、393至394頁），輔以附表二編號3所示被告於次日傳送「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等訊息，足見甲 於報案當下，因處於驚恐、慌亂且不知所措，且曾答應被告不可告訴他人，其既需向警察求救並避免再受侵害，又怕觸怒被告，因而在第一時間僅有簡單描述情節較為輕微之事實，加以報案時所接觸之乙 、D男及2名員警均為男性，甲 因而未將此難以啟齒之私密事即時告知，亦未顯然悖於常情；復自被告因對甲 為一連串的侵害行為，於112年9月6日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獲准，告訴代理人於112年9月18日為甲 撰寫上開刑事告訴狀時，亦得見甲 於被告受羈押後始決意全盤托出，進而向告訴代理人陳述相關案情並提出書狀，更足以佐證甲 上開所述因還不知道做何處理，只是先備案，因被告後續連串的傷害行為，始決定提出告訴等語，核符真實。

　⒋再者，甲 於遭被告連日傳送恐嚇訊息、強制攔車、以各種方式跟蹤騷擾、深夜侵入工廠、持兇器攻擊、抓扯頭髮等直接、間接之侵害行為後，因情緒焦慮、憂鬱、驚恐、食慾下降及失眠之混合焦慮及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自112年9月18日起前往就醫，及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轉介心理諮商等情，有甲 之佳欣診所函文及診斷證明書、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心理諮詢預定與紀錄表（下稱諮詢紀錄表）、旅行心理治療所諮商摘要報告（下稱諮商報告）等在卷可憑，顯見甲 於案發後，確已產生嚴重之身心創傷，而堪認定。

　⒌上開佳欣診所函文以：甲 於112年9月18日至本院就診，自述因前員工賭博欠債離職後，仍持續恐嚇且拿刀威脅個案，個案感到驚恐、焦慮，且夜間失眠，碰到與事件相關情境（辦公室）會有迴避現象等語（見原審一卷第93頁）；諮詢紀錄表記載略以：被告曾對甲 有多次恐嚇及傷害行為，暴力樣態如：以機車阻擋汽車、強闖個案辦公場所並破壞玻璃、強扯頭髮致個案受傷，或車上裝載汽油桶及酒精膏至工作場所揚言縱火，以社群軟體恐嚇等語（見原審一卷第209頁），雖可認定甲 之創傷反應與被告所為本案連串侵害行為之關聯性甚強，然上開函文或紀錄，均未提及甲 有於診治時陳述遭強制猥褻之經過。就此部分，證人甲 於偵查中陳稱：案發後我有去看身心科，但不是針對此事（強制猥褻），當時我常半夜驚醒、無法獨處、害怕開車，但跟醫生沒有講得這麼清楚，因醫生不像檢察官這樣問我，我也不願想起這一段，就沒有描述等語（見偵一卷第89頁），得見甲 前往就診，係為解決所面臨之身心問題，並非在於指訴被告，又因被告對其侵害之行為次數、態樣多重，所造成的創傷結果亦屬多元，甲 實無從（亦無需）每一次都詳述造成其身心創傷之完整過程或心理狀況，此由上開佳欣診所函文與諮詢紀錄表所記載甲 自述之侵害行為亦有不同，亦得見一斑。

　⒍況甲 除上開身心適應障礙外，上開諮商報告已載明：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而引起不舒服之感受，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語（見原審一卷第351至354頁）；另證人即當時為甲 諮商之心理師李佳穎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共為甲 諮商過6次，當時甲 有陳述自己變得不敢開車，因看到橘色的車就讓她想起被告追車的影像，進而引發恐慌及焦慮的情緒，影響行車安全；且提及不敢接觸其他男性，懼怕他人身體接觸，因為會讓甲 想起自己曾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觸碰，也會有不自覺清潔身體的情形；另提過被告拿斧頭及器械衝到工廠想傷害她，此畫面讓她歷歷在目，所以會警覺陌生男子的靠近，因過度警覺而難以工作，且影響親子關係。依諮商過程中的觀察，甲 陳述其與被告在車內，遭被告違反意願的肢體觸碰時，會不停的抓手指、身體蜷縮、抱著抱枕，表現出焦慮及緊張，且語速較快，無法打斷，與甲 在陳述與案件無關之事時，是不疾不徐、對話坦然自若明顯不同，可見此事對甲 是很有影響力；又因諮商的目標是放在甲 的身心狀況及情緒調節，我們很少提到案情細節，我沒有太多的詢問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70至172、174至175、177頁），亦核與證人甲 上開所稱沒跟醫生講得很清楚，也不願回想這一段等語至為相符，足認甲 於接受心理諮商過程中，除提及其他行為外，亦有提及遭被告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且因而產生身心狀態之不適，惟因心理諮商之目的在於調節甲 之身心狀況，證人丙○○並未深究違反意願碰觸之發生細節。再者，相較於被告犯強制猥褻侵害甲 之個人性自主法益，被告對甲 的侵害行為，尚有其他更甚者，迭如前述；而其所受懼怕接觸男性、與他人身體接觸、不自覺清潔身體等心理障礙，相較於驚恐、焦慮、夜間失眠等創傷症，顯然情節較輕，則甲 於就診求助時，較專注於情節較重者，而較少提及遭違反意願碰觸之事，亦合乎事理常情。復自相關治療過程，甲 從未刻意提及此部分細節，當可排除甲 有杜撰虛構事實之可能性，且被告對甲 之侵害行為遍及生命、身體、財產、自由等諸多法益，甲 亦無再行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必要。

　⒎再觀上開諮商報告記載、證人丙○○之證述，當甲 被他人甚至孩子們觸摸到身體，便會想起被告對其違反意願之觸碰，引起不舒服之感受，而無法接受孩子的擁抱，導致親子關係受到影響，或不自覺產生強迫清潔手部之行為等情，亦得見甲 此部分之身心不適感，與曾遭被告強制猥褻（違反意願之碰觸）之行為具有高度密切相關，堪認應係遭被告強制猥褻所致，而足以補強上開甲 所為指訴之可信性。

　⒏此外，甲 與被告為前男女朋友，被告不甘分手已屢次傳送如附表二所示恐嚇訊息予甲 ，此次案發時又無旁人在場，依其2人當時的之情感糾葛情形，被告為求復合而對甲 為強制猥褻行為，具有強烈的動機與合理性；復本件除證人甲 之一致陳述外，並有證人丙○○之證述，及佳欣診所函文、診斷證明書、諮詢紀錄表、諮商報告等文書，與證人乙 、D男所見聞案發後甲 之情狀等事證可資憑佐，堪認甲 指訴被告有如事實㈠所指強制猥褻等犯行，確與真實相符。

　㈣事實欄㈡部分，被告坦承客觀行為，否認主觀犯意，經查：

　⒈按「預備」係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前，為實現某一犯罪行為之決意，而從事之準備行為，用以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其態樣如準備實行之計畫、準備犯罪之器具及前往犯地之途中等均屬之。是預備犯罪是否成立，應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備實現未來特定犯罪之意思，及客觀行為是否已積極創設犯罪實現之條件，或排除、降低犯罪實現之障礙以斷。另按犯罪之主觀要素，存於行為人之內心，除非行為人自白，通常有賴外在、客觀之數個關連性證據，相互參照，綜合全部卷證資料為整體之觀察，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以定其取捨，先予敘明。

  ⒉被告自112年8月14日起至同年9月2日止多次以放火、殺害等語恐嚇（取財）、跟蹤騷擾甲 等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及上開事實㈠，與此期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之「恐嚇訊息內容」欄所示之文字訊息，向甲 傳達欲以汽油放火殺害甲 、乙 或其家人、工廠，或欲同歸於盡等惡害通知外，更於112年9月6日攜帶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至甲公司恆春廠前之期間，傳送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文字訊息及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而更為頻繁且激烈地傳達前揭放火、殺害等意圖；佐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我傳「我一定讓你們死」是因為情緒，有想過，但我到了，沒有勇氣下車跟下手；我那時候工作沒了、家裡不接受我、身上也沒有錢，腦袋裡都是不好的情緒；我有空想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9、448頁），均足顯示被告主觀上確有希望以在甲公司恆春廠放火之方式，達其殺害甲 、乙 、工廠內員工或同歸於盡等目的，先堪以認定。

　⒊又被告自承甲公司恆春廠為其與甲 曾經同居之處，甲 常出現在恆春廠，知其悉廠內復有諸多易燃物品等語（見原審一卷第139、143、452頁），堪認被告當可預見倘若放火，將可引燃廠內易燃物而爆炸，並有可能剝奪甲 、乙 及其他工廠員工之性命，亦堪認定。

　⒋被告辯稱：我只是想嚇嚇甲 ，因已傳送車上放置放火工具之照片，又故意前往現場、在附近繞行，讓甲 等人從監視器上看見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1至272頁）。然而，證人甲 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傳汽油桶的照片給我後，我就跟乙 說，並輪流看監視器，我看到被告是從工廠後面的小路進來，快到工廠時把車頭燈關掉等語（見警一卷第15至18頁，原審一卷第395至397頁），核與證人乙 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甲 跟我說被告有向其表示要破壞炸掉工廠，我們很緊張，幾乎每天都在看監視器，當天約19時有一臺車，開進來就突然把燈關掉然後繼續開，我覺得是被告等語（見原審一卷第408至409頁），互為一致，堪認被告至案發現場時，除在附近觀察外，並於進入工廠後方空地時，刻意關燈而有掩人耳目之舉，與其所陳是故意要嚇甲 、讓甲 等人看見等語顯然不符，且與其上開所陳係因沒有勇氣下車及下手等語齟齬；抑有進者，如被告僅有恐嚇、並無下手實施放火及殺人之意，大可讓恆春廠之員工見聞其有攜帶放火工具前往，亦無需一再觀察員工是否已離開（如後述），益見其相關辯解相互衝突、矛盾，均難採信。

　⒌被告另辯稱：已確認過工廠內已無人在，當時有先在距離工廠不到幾百公尺的加油站觀察員工進出情形，該處可以看到工廠的小門，有看到最後兩名員工關上小門離開，但因警察來了就先離開，之後回去繼續繞行，並回到空地（即查獲處），要離開時警察就到場了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272至273頁）；且案發當日之最後一名下班員工詹智清，係於17時27分打卡下班，該日亦無人加班，亦有甲公司恆春廠112年9月員工出勤之班表在卷可憑(本院二卷第45、95至157頁)，固可疑本件被告為警查獲時，恆春廠內已無人在內。然而，被告所稱以在數百公尺處觀察工廠人員進出之方式，得否確認工廠內確無人在內，已非無疑；再者，被告於原判決事實㈣之112年9月2日侵入甲公司恆春廠時，原本計畫要進入破壞廠內的機台，走過去發現甲 在裡面（另有D男），遂一時失控拿鐵鎚把玻璃打破、進入辦公室內，繼而胡亂攻擊甲 等節，亦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本院一卷第249至250頁），則被告本即知悉甲 平日極有可能在內，且其前於9月2日侵入時，並未自工廠之外觀得知廠內尚有甲 、D男等人在內，乃於進入時方知悉，則被告此次於9月6日再次侵入時，當非無法預見工廠內可能尚有甲 或其他員工存在，且自工廠外觀察亦無法完全確認；佐以被告自承於製作警詢筆錄時，有聽到警察說對方要從高雄趕到恆春，所以我認為廠房內沒有人等語（見本院二卷第270頁），益證被告於本件案發當時，並無法確信工廠內是否尚有人在，而係聽聞警察提及對方從高雄趕來，始得以判斷並為相應之抗辯，是被告此等已確認工廠內無人之辯解，亦難認可採。

　⒍此外，辯護人一再以工廠內客觀上無人在場，被告犯罪之客體為現無人所在之建築物，本件應屬刑法第174條之準放火罪等語。然而，被告於著手放火（殺人）之行為前，相關構成要件事實尚無實現之可能，行為人僅需基於特定犯罪之意思而為預備之行為，即足以當之；至行為人嗣後是否果然著手實施構成要件行為、著手當時建築物內客觀上是否確實有人存在，則屬不同事實應如何評價之問題，與本案無關，併此指明。

　⒎從而，自被告最初僅言語恐嚇，因無預期效果而言行漸趨激烈，更於案發當日購買工具，並積極攜至恆春廠，伺機行動，堪認被告上開放火、殺人等犯罪意念，非但溢於言表，更是付諸行動，充分展現其主觀想法，並已積極創設其得以下手實施殺人、放火等犯罪實現之條件，足認其確有預備以放火方式危害甲 、乙 或工廠內員工之殺人或放火之主觀故意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

　㈠關於論罪法條之說明：

　⒈被告與甲 前有同居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為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同時亦屬於家庭成員間實施不法侵害之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然因該條款之罪並無罰則規定，是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刑法等相關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公訴意旨漏未論及家庭暴力罪，容有未洽，惟經告知被告可能涉此部分罪名，已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

　⒉又刑法第224條第1項之強制猥褻罪，本質上已含有強制罪或妨害他人行動自由之內涵，是若行為人基於強制猥褻之目的，所實施強暴、脅迫之手段，縱已達於非法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程度，仍應依強制猥褻罪論處，不得謂其於本罪之外，又犯以非法方法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罪，而無同法第55條之適用。查被告就事實㈠所示行為，原係為求與甲 復合，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空下，以攔車、阻撓甲 解開安全帶、出言恐嚇與自殘等實施強暴、脅迫及非法剝奪甲 行動自由等非法手段，違反甲 之意願而為事實㈠所載之猥褻行為，則依上開說明，被告此等對甲 實施猥褻行為時，所為強暴、脅迫及剝奪甲 行動自由之手段，應就強制猥褻之犯行綜合評價已足，不再論以強制罪或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此部分除強制猥褻、跟蹤騷擾等犯行外，另構成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容有誤會，爰由本院逕予更正之。

　㈡是核被告所為，於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跟蹤騷擾罪；事實㈡部分，係犯刑法第173條第4項預備放火罪、同法第271條第3項預備殺人罪。

　㈢被告就事實㈠之行為，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強制猥褻、跟蹤騷擾2罪名；事實㈡部分，被告因自認已走投無路，基於不確定之故意，欲以放火之方式報復甲 、包含乙 在內之甲公司員工等人，而同時觸犯預備放火、預備殺人2罪名，均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強制猥褻罪、預備殺人罪處斷。又事實㈡所示犯行，已非單純對甲 個人為不法侵害，客觀上亦非僅止於恐嚇之抽象行為，且廣含生命、身體及社會安全等法益，故縱然此部分犯罪時間與原判決事實㈦有部分重疊，然其行為態樣仍可清楚劃分，於法律上應視為不同犯意，方足以充分評價，而與事實㈦之犯行分論併罰；而檢察官及被告就原判決事實㈦部分，均僅就量刑聲明上訴，爰併予敘明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兩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㈠撤銷改判部分（事實㈠部分即原判決事實㈢部分）：

　⒈原審就此部分從一重論以妨害自由罪，予以論罪科刑，及就強制猥褻行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固然有其依據。然而，被告確有實施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且與妨害自由行為綜合評價已足，如前所述，原審以無法證明被告有對甲 為強制猥褻之行為而不另為無罪諭知，並就跟蹤騷擾罪、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兩罪，從一重論以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斷等語，即有違誤。因此，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罪名及科刑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甲 原為同居伴侶關係，然其竟不思理性處理彼此間之糾紛與感情問題，詎於與甲 分手後而為事實㈠所示之行為，侵害甲 身心甚鉅，且受有如前述之身心創傷，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仍避重就輕否認犯行，迄今未與甲 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所受損害，甲 亦無意與被告商談和解或原諒被告，兼衡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此部分涉及個人隱私，不予詳載），及告訴人、檢察官之求刑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㈡駁回部分（事實㈡即原判決事實㈧之事實法律部分、事實㈠以外之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部分）：

　⒈事實㈡之事實及法律部分

　　被告所為此部分之事實及法條適用情形，業經本院詳敘如前，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其認事用法均無不當，亦無違反論理或經驗法則，應予維持。被告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⒉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原判決事實㈧即上開事實㈡部分）之量刑

　　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查原審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所論處之罪名，於法定刑範圍內，及就原判決事實㈠、㈦部分各依未遂規定減刑後，審酌被告尚未彌補告訴人甲 、乙 、甲公司等所受損害，且告訴人等亦拒絕接受賠償，與被告坦承部分、否認部分犯行等犯後態度，並逐一敘明各次犯行量刑輕重所依憑之理由，業已綜合刑法第57條等一切情狀（見原審判決書第21至23頁之㈤所載），各判處如附表一編號1、2、4至8所示之刑，所為量刑應屬允當。被告及辯護人以：被告之父親於本件上訴後，已願意參與和解，此為原審量刑時所未呈現之量刑因子，且因被害人要求的和解條件需一次清償被告積欠之200萬元債務，因而無法達成等語，請求從輕量刑；檢察官及告訴人等則以：告訴人等擔心被告出監後，將再次傷害甲 ，希望被告先清償債務再商談和解事宜，但被告家人提出之條件被害人無法接受；又被告始終否認預備殺人等犯行，被告之犯後態度難認已有悔意等語，請求從重量刑。然而，被告未能賠償告訴人等之損害、否認犯行等情，俱為原審量刑時所存在之事由，且經原審判決詳為審酌並據以量刑，已難認此部分各罪之量刑基礎事實有何變更。又被告上訴後，被告之父母同意為被告參與調解，為原審未及審酌，固然屬實，然被告為具完全責任能力之人，並為本案刑罰權行使之對象，被告以外之人縱使同意參與調解或代理被告履行相關民事責任，實與被告個人之犯後態度無涉，況依結果而論，被告確實未因他人之協助而與告訴人等或達成調解或取得告訴人等之原諒，自無從以其父母同意參與調解，據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從而，被告、檢察官均就原判決事實㈠、㈡、㈣至㈧之量刑上訴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定應執行刑部分

　⒈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㈥所示2次侵入他人建築物罪，所處拘役各55日、40日部分，本院審酌此兩次犯行時間相近、罪質相同、侵害之法益同一，被告所顯現之人格特質，非難重複評價程度等總體情狀，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拘役65日，及得以1千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

　⒉至被告所為其餘犯行，分屬得易科或不得易科罰金之有期徒刑，本院判決後，部分雖經確定，部分仍得上訴第三審法院，為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應認此部分宜待全部罪刑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裁定，而不宜逕於本判決中合併定其應執行，併此敘明。

　㈣沒收：

　⒈檢察官及被告就此部分均未聲明不服，惟事實㈡部分之上訴範圍效力，尚及於原判決諭知沒收部分，爰併審理之。

　⒉被告於事實㈡所示時、地，備妥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伺機著手實行放火、殺人等犯行，且該等物品均為其所有（見原審一卷第146頁）、供預備犯罪所用；被告雖稱打火機是自己點菸用等語，然此並無礙於做為本案預備放火、殺人所用，自應附隨此部分罪刑項下，就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均宣告沒收。又附表三編號3、4之物因具危險性，經檢察官予以變賣，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辦案進行單、扣押物品變賣證明書及扣案物品照片等在卷可憑（見偵四卷第177至185頁），實無礙其同一性，原審因而予以宣告沒收，自無不合，應併予維持。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榮龍提起公訴，檢察官吳紀忠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附表一編號1、2、5、6、7、8（即事實㈡）部分均不得上訴。

附表一編號3（即事實㈠）、4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

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一（即原判決主文附表）

編號 對應事實 原審判決主文 1 原判決事實㈠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2 原判決事實㈡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3 原判決事實㈢ （即事實㈠部分） 楊○○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4 原判決事實㈣ 楊○○犯攜帶凶器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1、2、6所示之物沒收。 5 原判決事實㈤ 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6 原判決事實㈥ 楊○○犯侵入他人建築物罪，共貳罪，各處拘役伍拾伍日、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毀損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金項鍊壹條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原判決事實㈦ 楊○○犯恐嚇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三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 8 原判決事實㈧ （即事實㈡部分） 楊○○犯預備殺人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三編號3至5所示之物沒收。 

附表二（恐嚇訊息附表）

編號 時間 恐嚇訊息內容 1 112年8月14日17時13分至同年月15日5時18分間（原判決事實㈠部分） 「三個孩子沒媽媽，至少還有爸爸!我看是沒媽媽好還是沒爸爸好」、「到時候不要跪著求我，因為我沒有回頭路!!」、「到時候被我抓到，你跪著求我，也沒有用了，我他媽的沒退路了」、「一個什麼都沒有的人，最瘋，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我到底可不可以借支」(重覆數次)、「幹，躲好」、「○○○（甲 姓名），我今天12點前，我希望能接到你打給我的電話!千萬不要把我逼瘋，怕是兩敗俱傷的結果」、「如果你要這樣繼續對我，好好珍惜你跟三個小孩在一起的日子吧」、「不管怎麼樣，我一定會拖你下水!!你就珍惜日子吧」、「我已經知道我的雙手是染滿鮮血的了...你家人要恨就恨我吧，你的孩子要恨我就恨吧!!」、「我就借2萬，月底或月初，那個欠我2萬的環(還)給我之後，我就會環(還)了」、「我會讓他們三個失去最不想失去的」、「我他媽的可不可以借，到底借不借」、「幹你娘雞掰，到底能不能借」、「屁孩慫恿[敢就把火點下去]友人瞬間燒成火球-社會-自由（按：傳送上述新聞的文字標題、燃燒照片及網址給甲 ）」、「但是你執意現在這樣做，那就是要跟我同歸於盡」、「你就想清楚吧，你不在了，有多少人會為你難過，可憐的是那三個小孩子」、「買個汽油就可以一起走」、「都是你逼我的，我一定讓大、二、小寶失去他們唯一不能失去的」、「借支能借多少才不用問大哥」、「我付出的代價就是欠了你100萬，欠了二哥75萬，還有就是失去你，失去你才是我最痛苦的事!」 2 112年8月18日1時50分至同年月19日13時19分間（原判決事實㈡） 「到底要怎樣才能不離開啦」、「我都改了回頭了...為什麼不相信我」、「（丟擲汽油彈縱火的媒體新聞報導連結網址）」、「反正我絕對跟你是不可能有機會了!!你不愛了，可以這麼對我，我不愛時...唉，反正都毀了自己，總要有人陪葬」、「5、6年的感情及信任，要心狠手辣的瓦解掉是嗎?那就不要怪我，不要被我逮到你，我會直接用汽油淋我們，然後點燃，我們就一起解脫了」 3 112年8月26日2時25分至同日11時21分間（原判決事實㈣） 「妳放心，我的選擇一定會成功跟妳一起上封面，晶○(甲公司名稱)也會可以一起」、「繼續拿給妳哥他們看，作為證據」、「燒起來燒起來!!」、「大大小小能有幾個是幾個，多一個也沒關係」、「一個工廠要花費多少，和客戶的備品，這樣下來的金額是可觀的」、「記得拿給大家看喔」、「睡怡灣是嗎?都不知道自己從我旁邊經過喲，記得退房看一下四週，注意車輛安全」、「幹妳娘，○○○（乙 姓名）、○○○（甲 姓名）!記得要付出代價的...」、「唉，幹你娘又封鎖，操你媽，我一定讓妳死，讓妳全家死光光」、「昨天上車就應該直接讓妳死了」、「8/29開學，載好載滿!」、「我相信你在我下車之後，你不會告訴任何人，當作沒事開上去，結果你還是欺騙我!把事情搞大」。  112年9月1日20時4分至同年月2日3時間（原判決事實㈣） 「昨天載小朋友吃飯，逛百貨公司耶，真好」、「沒關係，就慢慢故意，鴨蛋再密也有縫，你自己說過的」、「昨天我就應該衝過去，大的小的都一起!幹妳娘」、「幹你娘雞掰，躲好」、「我一定會抓你，多一個就多一個！！把兩個重要人抓掉，公司也差不多要收了，呵呵呵，感情真好」、「幹你娘」、「不回話嗎」、「幹你娘」、「我一定不會放過你」、「幹你娘」 4 112年9月2日15時36分至同年月4日21時36分間（原判決事實㈤） 「好...是要三小，還是你一個人面對承受，還是要多個伴，都可以，下次我不想用那麼累人的方式了，...直接讓天看要怎樣」、「我就看你什麼時候要打給我，回我，幹你娘」、「你在試我不敢怎樣了嗎？」、「幹你娘機掰。我一定要炸了你們」、「妳不要逼到我往不懂事的出手」、「妳若不想面對，沒關係，時候到了就知道是大是小面對」、「要逼我弄小的沒關係，痛苦的是你」、「你信嗎？明天恆春輪燙機沒辦法運作」、「你信嗎？明天恆春整個沒辦法運作？」、「幹你娘機掰！！最好把該給我的給我！！不然我不會就此消停，我會大大小小都弄！！」、「幹你娘機掰！！妳今天若是沒打電話跟我講，該給我的給我，我是不可能停止的，我一定讓妳也失去的多，痛苦更多！！」 5 112年9月6日5時6分至同日12時32分間（原判決事實㈦） 「我一定會用最極端的方式報復的」、「我幹你娘操機掰！！我一定要讓你們付出代價，我絕對會、我肯定會、我一定會讓你們有人陪葬的！！」、「我他媽一定會讓你們痛苦的」、「幹你娘雞掰，我一定會讓你們三兄妹失去彼此，操雞掰」、「幹你娘雞掰，我一定要讓你們死」、「幹你娘雞掰，錢不給，我也會讓你們有所犠牲」、「妳不給錢，那就等著愛妳的哥哥死」、「要逼死我，我也會讓你們死的」、「原本我要拿20萬!!現在15萬，我就離開你們，也離開恆春跟高雄」、「我一定要你們付出代價，你就不要後悔，反正我就是走投無路的人了，被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這樣搞，你們沒有比較划算」、「我已經走投無路了!不差在背上什麼罪名了!沒辦法回頭了，都是你○○○(甲 姓名)賜的」、「（裝入汽油之汽油桶照片1張）」 

附表三（扣案物品；金額單位：新臺幣）

編號 扣案物品名稱 數量 備註 目錄表卷頁 1 鐵鎚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㈣部分諭知沒收。  恆春分局112年9月2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二卷第29頁） 2 水果刀 1把   3 伊瑪燃料膏（經變價之價金為118元） 2瓶 為供事實㈡預備犯罪之物。 恆春分局112年9月6日扣押物品目錄表（見警一卷第35頁） 4 95無鉛汽油（經變價之價金為310元） 2桶   5 打火機 1支   6 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 1支 業經原判決事實㈠、㈡、㈣、㈤、㈦部分諭知沒收。  7 上揭手機之SIM卡 1張 無證據顯示該物與本案相關。  

卷別對照表

簡稱 卷宗名稱 警一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890800號卷 偵一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45號卷 警二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1015300號卷 偵二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516號卷 警三卷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3997400號卷 偵三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780號卷 警四卷 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恆警偵字第11232183400號卷 偵四卷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908號卷 聲羈卷 原審112年度聲羈字第193號卷 原審一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一 原審二卷 原審113年度侵訴字第1號卷二 本院一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一 本院二卷 本院113年度侵上訴字第59號卷二 



 



